
018

 宗教救渡團體的本土運動與全球擴展

 ─宗教人類學視野中的一貫道1 （上集）
   撰文／陈进国 2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要

本文擬以中國近現代「宗教救渡團體」— 一貫道的嬗變軌跡—特

別是邁向區域化、全球化的歷程為中心，重點探討了中國的宗教救渡

團體與宗教本土運動發展的緊密關係，以及自身發展的內在理路。一

貫道在歷經中國大陸近 60 年的挫折之後，尚能在臺灣地區以及東南亞

華人社會，乃至朝全球化繼續邁進，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文化變遷現象。

其從一個充滿未定性的新興宗教轉變為常規化的體制性宗教，一則要

拜賜於作為「固執地保持自我」之文化的變革能力，二則要歸功於冷

戰和全球化時代臺灣及海外華人社會所要應對的歷史處境。一貫道邁

向區域化和全球化的進程，是現代中國及周邊華人社會「宗教本土（救

渡）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代表了一種「回心型」的文化肯定力量

和作為想像共同體的文化族群的記憶。儘管「文化中國圈」的宗教復

興運動之指向性有所不同，卻有效地推動了一貫道區域網絡的構建，

並初步奠定了一貫道拓展全球的基礎。作為表達「陌生人」之「文明

化的使命」（師道）的信仰網絡，一貫道全球化啟程的動力，亦同日

常生活世界的靈性信仰的現實需求、RNGO的多元發展、宗教社會資本—

特別是華人宗教儒商網絡的有效運作等等密切相關。針對一貫道的曲

折命運及角色變遷，我們有必要換位思考，回歸到「正常化」的宗教

性界定，並放在「文化中國」的區域網絡甚至全球視野中，進行文明

式的觀察。

關鍵字：宗教救渡團體 本土運動 陌生人的信仰 宗教儒商網絡 全球化

1. 本文初稿完成於 2011 年 5 月，修訂稿得益於後學的同事金澤、盧國龍、邱永輝、肖燕，Paul .R. Katz（康豹）、David A. 
Palmer（宗樹人）、宋光宇、何蓉、黃劍波、陳明、王琛發等中外學者、以及臺灣一貫道崇德學院期刊編輯委員會的寶貴意
見，謹表謝忱。

2. 陈进国，歷史學博士，宗教學博士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宗教人類學》輯刊主編，主要從事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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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關於本土信仰傳統的多維審視

毋庸置疑，探討近現代中國的宗教發展變化，特別是民國的新興

宗教運動的命運，曾經作為一個敏感詞的「一貫道」是難以回避的重

要課題。根據臺灣一貫道總會 2010 年的說法，臺灣是全球一貫道弘道

的中心，目前有超過 80 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一貫道的道場，其中有 13

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一貫道總會，道親人數推估至少 3000 餘萬人，被

列入聯合國世界 12 大宗教之一。3 至於臺灣一貫道道親人數，考慮到

有些一貫道組線不願公開化並存在「隱性信徒」等因素，保守估計超

過 100 萬（一貫道內部稱超過 400 萬）人，成為與佛教、道教（包括

民間信仰）並重的臺灣主體宗教之一 4，「儼然已成為華人本土宗教邁

向世界性信仰的典範，近期他們更積極申請進入聯合國的NGO組織（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希冀以民間的力量，推動世界宗教和

平與宗教對話」。5 面對一貫道邁向區域化和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學術

界如何更加客觀地開展實證研究和理論反思呢？ 6

3. 詳見未具名：《一貫道合法化之重要推手》（2010/7/1 1），載臺灣一貫道總會網站：

   http://www.ikuantao.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63。

4. 關於臺灣一貫道道親的人數，有多種說法。在本文完成初稿後，吾詢問盧雲峰之意見，其持更為保守的看法，即以經常參加
道場活動的素食者身份來界定，全島大概有 50 萬人，占全島人數的 2%。但他也承認這個數字可能被低估了。比如，部分
興毅組線仍然不願表明自己的一貫道身份（盧雲峰、李丁：《臺灣地區宗教的格局、現狀及發展趨勢》，載金澤、邱永輝主編：
《中國宗教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第 231 頁）。盧氏的推算主要根據臺灣中研院社會學所主持的「臺
灣社會變遷資料庫」資料。查該計畫之 1994、1999、2004、2009 等年份關於自視為一貫徒的樣本數分別是 49、39、37、
33，分別占總樣本的 2.6%、2.0%、2.0%、1.7%。另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報》臺灣部分 2006-2010 年皆有一貫道信徒占臺灣
人口比例的估計，係根據臺灣「內政部宗教輔導科」的統計。2006 年度一貫道占臺灣人口 3.5%，即 80.5 萬。從一貫道分
出的彌勒大道占 1%，即 23 萬。2007-2010 年度，只稱一貫道等多類傳統宗教信徒不到人口 5%。考慮到有些組線尚不願表
明身份，一貫道的信徒應該相對比官方的統計數字更多一些。不過，根據台灣「內政部」公佈的《民國 94 年寺廟、教會（堂）
概況調查摘要分析》，道教、基督教、佛教為臺灣地區的三大宗教，其寺廟、教會（堂）比例占所調查的母體寺廟及教會（堂）
的 92.32%。—特此補充說明。

5. 鐘雲鶯：《一貫道在臺灣的發展及其影響》，載《中華民國發展史 ‧ 文化發展組》，2011，未刊稿。

6. 大陸國台辦交流局局長楊流昌在其論文中稱：「一貫道在大陸被定性為反動會道門，因為有這道不可逾越的政治鴻溝而不敢
研究尚可理解，但對一貫道在臺灣的傳播與影響，我們的研究也幾乎是空白則實在不該。民間宗教不是政治組織，時過境遷，
當我們看到夕日擺開戰場進行你死我活拼殺的國共兩大政黨，在 60 年後的今天，他們的當代領袖都可以在『度盡劫波兄弟
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情景下握手言和，在時空己發生重大變化、國家學術研究政策相當昌明的當今社會條件下，我們完全
應該以更加超然的態度重新審視一貫道，加強研究，填補空白，正確處理民間宗教信仰問題，既有宗教理論意義也有社會現
實意義。」參見氏著：《天道傳奇—貫道在臺灣的傳播與影響》之〈摘要〉，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文，2010。

壹、前言

貳、正名的衝動

參、傳統的復興

肆、回心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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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中國近現代史，有關一貫道等本土宗教結社的「名份」問題，

可謂紛繁複雜。社會刻板印象中的色調，大抵有紅（共產黨同路人，

匪諜嫌疑）、白（勾結國民黨反動派或日偽政權）、黑（一貫害人道、

黑社會背景）、黃（敗壞風俗、裸體崇拜，藉神權騙色）等顏色。7 諸

如「反動會道門」、「妖（邪、魔）教」、「宗教異端」、「封建（神權）

迷信」、「一貫害人道」、「附佛外道」、「民間宗教」、「秘密教門（宗

教、教派）」、「秘密會社」、「新（興）宗教」、「救世（贖）團體」、

「救渡團體（宗教）」等的界定 8，當然也都有其特定的歷史語境在場

和存在的合理性。歸納起來，主要涉及四個層面的思維定勢的糾結：

一、政治意識形態或思想學術立場的差異性

針對道門的「妖（邪、魔）教」、「左道」、「反動會道門」、「一

貫害人道」、「神權迷信」等名詞，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產生的政

治術語，亦有相應的政治態度的判斷。而像「異端」、「封建迷信」、

「秘密教門（派）」、「下等（低級）宗教」等也是一度流行的學術

範疇，更是涉及到不同的語境取向，帶有各自的理論預設和功能想像：

一是源自西學視域的二分界定，如宗教與迷信、現代與封建、進步與

反動等等；二是傳統的「夷夏之辯」、「正祀與淫祀」、「文野之分」

等歷史心態的積澱使然。

7. 例如，1950 年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因認定一貫道有敗壞風俗、防害治安、干預政治、為匪利用之虞，故將一貫道宣佈為邪教。
「敗壞風俗即是戴上黃色帽子，防害治安即是戴上黑色帽子，干預政治即是戴上白色帽子，為匪利用即是戴上紅色帽子」，
參見李玉柱：《傳承永續——一貫道師尊師母傳道八十周年紀念大會暨 45 孝親感恩活動祝賀詞》（2010/5/19），載臺灣
一貫道總會網站：http://www.ikuantao.org.tw/modules/articles/article.php?id=35。

8. 具體可參見——邵雍：《會道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陸仲偉：《一貫道內幕》，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8；陸仲偉：《民國會道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李世瑜：《現代華北秘密宗教》，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0；宋光宇：《天道傳燈——一貫道與現代社會》，臺北：正一善書出版社，1996；馬西沙、韓秉芳：《中國民間宗教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陸遙：《山東民間秘密教門》，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趙嘉珠編：《中國會道門
史料集成：近百年來會道門的組織與分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陳進國：《走近宗教現場》，載金澤、
陳進國主編：《宗教人類學》第一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Vincent Goossaert （高萬桑）and David A. Palmer（宗樹人）,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宗樹人（David A. Palmer）：《民國
救世團體與中國救度宗教：歷史現象還是社會學類別？》，載金澤、陳進國主編：《宗教人類學》第三輯，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11（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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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間的「判教」取向與寬容度的變化

倘若站在基督宗教或佛教、道教等的立場來看一貫道等道門的性

質，都會有不同的定性判斷。諸如「附佛外道」、「宗教異端」、「迷

信」、「邪教」等等定性，都在合情合理之中。道門自身的宗教氣質

往往先在地決定了「排他／包容」的判教差異。而在地社會的集體意

識或在地政權的權力意志，也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某一宗教的寬容度。

由此反觀一貫道被調適、被「汙名」的歷程，並非只是不同政權因鞏

固權力的一時衝動，其他的宗教團體或社會組織也扮演了相應的文化

批判角色。9

三、宗教形態之「正／負」社會功能的曲線變化

宗教功能上的「正／負」兩極間的波動幅度，往往取決於宗教團

體的信仰模式、實踐形態、社會文化環境等等變數。宗教團體自身的

社會資本運作和宗教結構變遷，如組織形態上的「散與聚」運動10、「上

位（本朝）與下位」的角色轉換、宗教走向世俗化程度或回歸基要主

義的取向等等，也會影響到其正、負功能的曲線變化，從而形成宗教

自身的「損益的傳統」。人們不能僅僅根據某一時段宗教團體角色的

自我定位或被定位，去進行一種剛性化的宗教邊界界定。

9. 宋光宇在《天道鉤沉》（修訂本）（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列有《儒釋道三方面聯合攻擊》一章，討論
戒嚴時期臺灣傳統宗教團體為「爭奪信徒」而開展對一貫道的批判。

10. 金澤：《民間信仰的聚散情況初探》，《西北民族學院學報》2002 年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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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政教關係模式所引發的張力強度的變化

綜觀宗教發展史，不同的政教關係模式，往往是影響政教之間張

力程度的要素之一。張力程度的高低，既取決於宗教自身的氣質變化，

是排他的還是包容的，也取決於政府的管制取向，是溫和的，還是專

制的。11 在直面異質化的文明處境時，諸如一神論的、強排他性的宗教

社團，或者偏教主膜拜的新宗教團體，往往具有高度的張力感，以強

化內部認同，獲取更多的拓展空間；而偏於專制的或有國教體制的政

體亦然。在一個「信仰叢林景觀」中，參天大樹（世界性的體制化宗教）

與雜草（原生的、草根的信仰）都有各自的生存意志，並形成一個動

態的守衡。但假若有外來的物種侵入，又無天敵的話，則往往宗教生

態的失衡加劇，彼此的高張力感就不可避免。叢林管理者的在場也決

定了宗教生態的不確定性，如信仰類種的蛻變、死亡或在地文明的敗

落。 

大體來說，左右我們關於一貫道等道（教）門的價值判斷的，便

有「思想觀念博弈」、「宗教關係博弈」、「社會角色博弈」、「政

教關係博弈」等等的思維定勢了。因此，研究者如何換位思考一貫道

在現當代中國及周邊華人社會的曲折命運，無疑是相當重要的。而針

對一貫道的未來定位，如何回歸到「正常化」的宗教性界定，也涉及

到我們對中國文化內在圖式的自我反思。我們有必要脫開各類思維定

勢的束縛，將一貫道放在「文化中國圈」的區域網絡，甚至更廣大的

全球視野中，進行一種文明式的觀察。

本文擬以中國近現代「宗教救渡團體」— 一貫道的嬗變軌跡—特

別是邁向區域化、全球化的歷程為中心，並重點探討了中國的宗教救

渡團體與宗教本土運動發展的緊密關係，以及新興宗教自身發展變革

的內在理路。

11. 楊慶堃指出：「制度化宗教與政府的對立是在專制政治傳統內部兩個不同勢力內在衝突衍生出來的。」載氏著：《中國社
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範麗珠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 2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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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名的衝動：
　　一貫道的區域化、全球化進程

作為一個在五大洲積極拓展道務的本土宗教或新興宗教運動，一

貫道的發展同樣經歷了一個潮起潮落的複雜過程。臺灣「宗教與和平

協進會」理事長李玉柱將一貫道的道場興革和全球發展分為幾個時期：

一是第十八代祖張天然掌盤前的開創時期（清順治－ 1930），包括

第九代祖黃德輝、第十五代祖王覺一、第十六代祖劉清虛、第十七代

祖路中一等人的隱道時期；二是第十八代祖張天然在世時的再創時期

（1930 － 1936）和弘展時期（1937 － 1947，1947 年 8 月中秋張天然

去世）；三是在臺灣的轉盤時期（1948 － 1987，1987 年臺灣一貫道解

禁），四是走向合法化的普世時期（1988 －至今，1988 年一貫道總會

成立）。12 李先生的劃分兼具道統傳承和臺灣本土視角，獨具特色。筆

者擬從本土化（在地化）、區域化與全球化的三重視野 13，來觀察作為

新宗教運動一部分的一貫道之拓展現象：

一、開創時期（清順治年間－ 1947）

開創時期指從清代第九代祖黃德輝倡創「金丹大道」到民國第

十八代祖張天然去世前這一時期。期間一貫道在教典教義、儀式實踐、

道團組織、傳道模式等方面逐漸地走向成熟化、系統化、常規化，建

立了一個全國性的信仰網絡，實現了本土新興宗教運動從「第一代」

到「第二代」的成功轉變，基本上奠定了辦道的「現代性」和信仰的「主

體性」品格。

12. 李玉柱：《一貫道道場興革與全球化發展》，臺北：一貫道全球化研討會（2009/6/6）。另見陳支平主編：《一統多元文
化的宗教學闡釋：閩台民間信仰論叢》，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第 39 － 46 頁。

13. 三個概念的關係，請參見劉宏：《戰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本土情懷 ‧ 區域網絡 ‧ 全球視野》，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2003，第 6 － 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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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一貫道的起源及其早期發展，中外學者有諸多討論，一般認

為一貫道源於青蓮教系統之第九祖黃德輝（1624 － 1690）開創的「金

丹大道」傳統。14 黃德輝被視為一個「接緒道統」、「開創道統」的重

要人物。15其承續了儒釋道三教心法以及明清道門的「無生老 」、「龍

華三會」、「三期末劫」等教義，並專辦普渡收圓之道門，這也是早

期一貫道道場結社之開始。16 當然，黃德輝所頒訂的《禮本》等儀典，

業已開始宣導「儒教化」，但還是延續全真丹道「清修不婚」、「絕

欲清淨」、「清口茹素」等修煉方法，導致金丹道曲高和寡，日漸式

微之態勢。至第十二祖袁志謙（1760 － 1834）也是一貫道道脈中的承

前啟後的關鍵人物，官方稱其所傳之教為「青蓮教」，而其所著《書

貼集成》則開始有「先天道」的稱呼。其制定了教內一系列職級，開

始了多線傳道，奠定了後來一貫道的組織基礎。17 

第十五代祖王覺一（1833－ 1884）正式確認了一貫道「以儒為宗」

的修持方向，初稱「先天無生教」，並特重「末後一著」的心傳和「三

極一貫」的綱領，以及「理、氣、象」為核心的宇宙論、心性論。他

通過借儒補道、改革教階和傳道方式，有效地提升了一貫道的影響力，

被視為一貫道的真正創立者。延自第十六祖劉清虛（？－ 1919）正式

確定了「一貫道」名稱。第十七祖路中一（道門稱彌勒佛化身，道號「金

公祖師」，1849[ 或 1851] － 1925）在佛堂始尊　老 為「明明上帝

無量清虛至尊至聖三界十方萬靈真宰」20 字尊號，並建立了「九品十

職」的組織體系，使一貫道之道務得以進一步的顯揚。

延至一貫道師尊張天然（第十八代祖，1889 － 1947），堪稱現代

一貫道的「中興之祖」，其主持修訂了《暫訂佛規》、《道義疑問解答》

（郭廷棟等編），並通過簡化教規和禮拜儀式、革新入道模式（如主

 14. 陸遙認為黃德輝創立的教名是「金丹道」或「金丹大道」，最初並無「先天大道」之稱。參見氏著：《山東民間秘密教門》，
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第 376 頁。

 15. 慕禹：《一貫道概要》，台南：青氣巨書局，2002，第 35 － 36 頁。

 16. 李玉柱：《一貫道道場興革與全球化發展》，臺北：一貫道全球化研討會（2009/6/6）。

 17. 路遙：《山東民間秘密教門》，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第 377 － 3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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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先得後修」而非「先修後得」）、培養傳道人才、發展傳道組織

網絡、推動道商結合、政教結合等方式，使得一貫道迅速變為全國性

的宗教團體。孚中研究稱，在張天然的推動下，至 1940 年代中國大陸

一貫道信徒約有 1160 萬人。18 李世瑜在 1940 年代的研究指稱「一貫道

是現代最大的一種民間祕密宗教」，「其人數之多，無法統計，聲勢

之大，史無前例」。19 大陸學者楊流昌稱，張天然雖然「政治無知」，

卻「治道、弘道有方」，是「一位成就斐然的民間宗教改革家、一貫

道一代領袖和宗師」。20

在這個道統開創時期，第十七代祖路中一之前的一貫道，因處於

清末民初的大轉折時期，政教關係之間的張力甚強，用道門的話來說

屬於「明傳教，暗傳道」的「隱道狀態」。從新興宗教的發展模式來看，

實際創教者的第十五代祖王覺一，無疑屬於具有超凡魅力的「卡理斯

瑪」（Charisam）21 領袖人物，而第十六代祖劉清虛和第十七代祖路

中一是守成的人物，我們基本上可以將他們歸納為一貫道的「第一代」

領袖。第十八代祖張天然則可視為一貫道的「第二代」領袖。在教典

教義方面，張天然仍然是接續多於創新。不過，一貫道正是在這一階

段「大開普渡」，基本上形成一個制度化的宗教團體，如組織架構（如

總壇、支壇、組線）的建制化、傳道模式的理性化、傳道培訓的體系化、

信仰實踐的簡潔化、道場分佈的合理化等等。張氏本人具有強勢的超

凡魅力，道門稱之「師尊生而異相，天資聰敏，秉性敦厚、出身修善、

書香世家」云云。22特別是第十七代祖路中一去世後，道門分裂為三派，

18. 牟中：《一貫道歷史》，臺北：正一善書出版社，1997，第 15 頁。

19. 李世瑜：《現在華北秘密宗教》（增訂本），臺北：蘭台出版社，2007，第 45 頁。

20. 楊流昌：《天道傳奇—貫道在臺灣的傳播與影響》，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文，2010，第 22 － 26 頁。

21. 根據宗教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1864-1920）的定義，卡理斯瑪用來「表明某種人格特質；某些人因具有這個特質而
被認為是超凡的，秉賦著超自然以及超人的，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或品質。這是普通人所不能具有的。它們具有神聖性或
至少表率的特性。某些人因具有這些特質而被視為領袖。……被支配者對卡理斯瑪承認與否，是卡理斯瑪是否妥當的決定
性因素。……這項承認是個人對擁有這些特質者的完全效忠和獻身。」當卡理斯瑪存在時，它構成一項召喚，一項使命或
一項宗教性的任務。參見《韋伯作品集》2《支配的類型》，康樂等譯，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第 353 －
359 頁。

22. 慕禹：《一貫道概要》，臺南：靝巨書局，2002，第 53 － 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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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龍無首，道內稱「天字大考」。第十八代祖張天然藉扶乩的形式「領

天命」而成為道門第十八代祖師，成為一個具有革命性的「卡理斯瑪」。

在張天然時代，一貫道教團堪稱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卡理斯瑪共同

體」，奠定了一個全國性宗教團體的基盤。

根據道門說法，在師尊張天然去世之後，不再立掌盤祖師之位，

全體道親均為同一層級弟子，只有前賢與後學之別，並據此作為嫡傳

判教之標準之一。23 換句話說，在張天然時代，一貫道在領導階層方面

初步確立了從超凡魅力領袖到精英傳道團隊的宗教轉型過程，開始逐

步走向集體共管與協商的弘道時代。其傳道組織體系逐漸走出了早期

金字塔式的集權模式，並帶有科層化、邦聯化經營的現代性的特徵。

各地的「支壇」和「組線」領導人積極發展道務，辦道活動蔚然成風，

道親遍及社會各個階層。24 另外，第十八代祖張天然透過神秘的聖訓模

式（扶鸞降靈），推動儒家經典的傳承與詮釋，更明確地確立了道門

的「信仰主體性」，即「以儒為宗」的「一貫道宗旨」25，使得這個新

宗教運動脫胎換骨，成為民國時期傳統復興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蟄伏時期（1948 － 1987）

蟄伏時期是指從一貫道師尊張天然去世之後，特別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之後，一貫道團體與海峽兩岸的政權之間處於高度緊張的張

力關係時期，即道門內部所謂的「轉盤時期」、「官考時期」。這個「後

23. 在張天然去世後，一貫道內部的職級開始走向簡單化。主要有祖師（師尊張天然及師母孫慧明）、道長（道場的開拓元老）、
老前人（資深的前人，為年高德劭、貢獻道場多年者）、前人（資深點傳師，為擁有多位點傳師、道親眾多的領導者。在
習慣上，從大陸來臺開荒的點傳師被稱為前人。另有在道親多的開荒地區，選擇資歷較深的點傳師，授職為地方前人或領
導點傳師）、點傳師（傳道師，代表點傳師，舊稱代表師，現在通稱為經理）、壇主（又稱堂主，為佛堂的負責人）、講
師（在佛堂擔任宣道的人員。擔任講師以上職務者，必須立清口願。）、辦事員（在佛堂協辦道務的人員）、三才（扶鸞
的天才、地才、人才。扶乩者為天才，抄字者為地才，報字者稱為人才。天才通常是由幼童擔任）、道親（為對同道的稱呼）。
參見慕禹：《一貫道概要》，台南：靝巨書局，2002，第 31 － 33 頁。 

24. 關於新興宗教的「第二代」問題，可參照金澤：《新興宗教研究——理論問題與社會挑戰》，北京：新興宗教發展趨勢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2010/12/6 － 7）。

25. 有關一貫道宗旨，版本不一，大同小異。現在臺灣依扶鸞儀式而得出的版本是：「敬天地，禮神明，愛國忠事，敦品崇禮，
孝父母，重師尊，信朋友，和鄉鄰，改惡向善，講明五倫八德，闡發五教聖人之奧旨，恪遵四維綱常之古禮，洗心滌濾，
借假修真，恢復本性之自然，啟發良知良能之至善，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挽世界為清平，化人心為良善，冀世界為大同。」
而依《一貫道疑問解答》修訂的版本沒有「闡發五教聖人之奧旨」，而是有「弘揚中華文化，恪遵五倫八德」云云。 參見
鐘雲鶯：《當代臺灣民間宗教對儒家思想之宣揚與實踐》，載陳支平主編：《一統多元文化的宗教學闡釋：閩台民間信仰
論叢》，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第 1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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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天然時期」既是一貫道多方謀取合法化和去汙名化的時期，更是一

貫道積極構建區域信仰網絡的時期。特別是在東亞及東南亞傳統「儒

教文明圈」或「文化中國」覆蓋地區，一貫道各組線獨自謀求發展、

低調弘道、辦道，基本上形成「一花開五葉」的局面，為日後的全球

化佈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從 1950 年年底開始，中國大陸全面查禁「反動會道門」，「堅決

取締一貫道」，視之為「反革命、反人民的封建迷信組織」。26 因新政

府為了新生政權的穩固而採取相應強勢的查禁、取締政策，一貫道在

公開場合基本上銷聲匿跡，從此再難形成氣候；此外，自 1951 年起，

臺灣當局以「以維良風，免資匪（按：匪即共產黨）用」為由，也開

始「查禁一貫道」的漫長歷程，直至 1987 年底宣佈解禁一貫道。27 因

臺灣當局採取相對溫和的管制方式，一貫道仍然保持著方興未艾的態

勢，最後衍為臺灣影響舉足輕重的宗教團體。

1947 年十八代祖師張天然過世後，一貫道經再次分裂，形成以師

兄派（明線，張氏元配劉率真與兒子張英譽領導）、師母派（暗線，

孫素真為領導）為主的傳道組織，其中師母派經香港、臺灣弘道，最

為顯化，乃是當今在全球拓展的一貫道組織的主體力量，並且成為部

分新宗教運動的母體，如亥子道和彌勒大道等。早在十八代祖師張天

然時代，一貫道已經開始傳到臺灣、香港地區，以及韓國、緬甸等地。

1949 年中國政權更替之後，師兄派主要傳到日韓，師母派有些支線開

始傳入東南亞各國。傳入臺灣的一貫道，以來自大陸各地的支壇為基

礎，先後形成了 20 多條組線，如基礎組、文化組、法聖組、乾一組、

天祥組、天真組、慧光組、浩然組、中庸組、安東組、寶光組、明光組、

浦光組、常州組、發一組、興毅組、正義輔導委員會等，其中寶光、

26.1950 年 12 月 20 日，人民日報第 1 版發表了《堅決取締一貫道》的社論。

27.如臺灣《正氣中華日報》（1963/5/6）發表「警總下令查禁一貫道，以維良風，免資匪用」，《民生日報》（同日）發表社論「取
締邪教維護治安」。參見中華華夏文化交流協會贊助編印：《一貫道由非法到合法的歷史記錄》（宋光宇教授搜集整理），
2009/9。

28. 參見慕禹：《一貫道概要》，台南：青氣巨書局，2002，第 80 － 1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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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一、興毅、基礎等組線辦道力量最強。29 各組又有許多層級的支線，

如興毅組達到 31 條支線，逐漸形成了「虛組實支」的層級裂變的發展

形態。各支線擁有自己的「前人」、「領導點傳師」、「點傳師」、 「經

理」等弘道團隊，以及由私人佛堂、公共佛堂、道場等組成的辦道場所，

有些支線還有類似教區的「單位」。顯然，各自為政的組線模式帶有

相當程度的「新教化」色彩，對於一貫道自身外向型擴展及在地化進

程有相當的影響。

1980 年代以來，伴隨著臺灣社會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進程，特

別是黨外民主運動的風起雲湧，一貫道獲得較為寬鬆的發展空間，其

通過持續與執政當局、各界媒體的柔性溝通，推動公益慈善活動，加

強與其他宗教團體的良性交流等方式，逐步獲得社會各界的正面認可。
29 一貫道在此期間的增長，可以從其登記在冊的母體寺廟的建立概況

略知一二。根據臺灣「內政部」公佈的 2005 年度寺廟、教會（堂）概

況調查摘要分析，一貫道寺廟成立的高峰期為 1980 年以後，1981 －

1990 年占 20.77%，1991 年以後占 62.25%。30 執政當局遲來的解禁，

終於使得一貫道獲得了「正名」，並為一貫道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由於長期受到臺灣當局的擠壓以及本地其他宗教形態的排斥，這

一時期一貫道各組線也積極構建區域性的弘道網絡，特別是以東南亞

華人社會為重點辦道地區。當然，這類因應「官考」而另闢管道、出

境傳道以保存「道統」的模式，也是作為一貫道前身的青蓮教的固有

傳統，一貫道更是心領神會，「接續道統」而已。據王琛發研究，青

蓮教在1845年以後屢受清廷壓制，無以伸展，作為先天五老之一的「金

秘祖」林芳華鼓勵道眾「調賢良於四海夷域布化」，並讓東初祖（道

號道陽，浙東人）到南洋弘道，「爾體祖志，莫辭艱辛，荒開域外」，

29. 據宋光宇的研究，蟄伏時期的一貫道在臺灣的信徒發展，並不因為官方的查禁而真正的受挫，反而逐步增長，成為臺灣一
股不可忽視的宗教力量（參見宋光宇：《天道傳燈——一貫道與現代社會（下）》，臺北：三揚印刷企業，1996，第 594 頁）；
盧雲峰從宗教經濟學角度去解析一貫道在臺灣的興起，認為溫和的政府管制容易導致具有一定張力的制度化教派的迅速
增長（Lu Yunfeng（盧雲峰）, The Transformation of Yiguandao in Taiwan: Adapting to a Changing Religious Econom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8）。

30. 參見《民國 94 年寺廟、教會（堂）概況調查摘要分析》，http://sowf.moi.gov.tw/stat/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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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東初「壯謁金祖，奉命再度重洋，開暹域之道場，化各邦之原種，

複承祖命，兼理近地各國重任」。期間還有大批道眾前往南洋傳道。
31 同一期間東南亞英國殖民者為了推動殖民地經濟的發展，對華南的移

民亦持歡迎的態度，並放任青蓮教眾來自由傳教，從而打開了青蓮教

轉進南洋的缺口，其道門的活動形式已經有別於在中國的「祕密宗教」

形態。即後東南亞雖歷經民族國家的構建和種族主義政治，卻基本保

持宗教自由的傳統。清代以降中國民間教派為對付政治壓制而尋求生

存之路，一定程度上要拜賜於西方殖民主義所攪動的移民浪潮及持續

不已的「全球化」運動。

在「下南洋」弘道以續存道統的過程中，一貫道在泰國、馬來西亞、

新加坡、緬甸、印尼等華人聚集地的發展態勢最好。在泰國，一貫道

不僅在華人社會中辦道，也獲得以佛教信仰為主體的土著族群的廣泛

認同。至一貫道師母孫慧明 1975 年去世前，一貫道道傳 16 國，逐步

成為當地華人社會的主流信仰。由於日本在臺灣的 50 年殖民統治以及

日臺關係的密切，日本也成為重點辦道地區。據稱「全盛時期，僅正

義組在日本全國道親人數近八十萬人，就一個新興外來宗教發展如此

快速，在世界宗教發展史亦不多見」。32

在道門蟄伏時期，一貫道雖然不再繼續存在一個頂級的「卡理斯

瑪型領袖」來真正地統領整個道門，但各組線仍然相應地形成了一些

次級的「卡理斯瑪型權威」，即各組線的道長或領導前人，如發一崇

德的陳大姑、基礎忠恕的張培成、安東組的高斌凱、興毅組的何宗好、

寶光建德的呂樹根或施慶星等。在未合法化之前，由於各組線各自形

成了一個單向度的傳道網絡，彼此交集不是太多，各組線領袖所起的

「領頭羊」作用變得相當的關鍵，有些甚至是組線成敗與否的決定性

31. 參見王琛發：《青蓮教下南洋：馬來亞最早期的瑤池信仰》，

     http://www.xiao-en.org/cultural/magazine.asp?cat=34&loc=zh-cn&id=1862。

32. 賴連金：《關於一貫道在日本發展之過程》，載王見川等主編：《民間宗教》第 3 輯，臺北：南天書局，1997 年 12 月，
第 349 頁。內文關於日本師兄派的統計數字是如何取得的，不得而知，故應該有誇大之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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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這些組支線領導前人以其超凡性的人格魅力和組織能力，在教

義傳播、道務拓展方面具有開拓性的貢獻，並奠定了每個組支線的成

型化，因此既是各組線的精神領袖和領導核心，也是各組線辦道、弘

道的動力之源。不過，隨著各組線的發展，特別是支線的最新漫衍，

一貫道的「卡理斯瑪權威」類型也出現一種「層級遞減」的分層模式。

從頂級、單級（單一教主）向次級、多極（多元主教）的轉變，堪稱

是教門權力形式開始走向理性化、常規化的轉變，從而也維繫了各組

線的內凝聚力和外擴張力。

如果借用社會學家關於家庭模式的分類，我們可以將一貫道內部

的「卡理斯瑪權威」形態，分為「聯合卡理斯瑪權威」，如一貫道師

尊張天然、師母孫素真；「主幹卡理斯瑪權威」，如道長韓雨霖、組

線領導人何宗好等；「核心卡理斯瑪權威」，如領導前人施慶星、陳

大姑、王壽等。特別是在「虛組實支」態勢下，以「核心卡理斯瑪權

威」為主導的權力模式，是一貫道在未「脫敏化」和合法化之前為求

生存和發展而自然形成的歷史慣例，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卡理斯

瑪分身」，以積極應對帶有極權性質的體制的控制。這種因應政治壓

制而形成的組織慣例，有趣地形成了一種「卡理斯瑪的科層化」現象，

反而使得一貫道的領導方式帶有「集體領導，分組負責」的典型特徵，

而不易再形成新興宗教常見的教主式的絕對權威，並造成日後組織轉

型的困境。這種領導模式具有歷史的合理性，仍然是臺灣一貫道主流

的權力生態，並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道門內部這類主幹或核心卡理

斯瑪模式，仍然對於各組線的凝聚力具有相當的助力，是一貫道得以

直面所謂「官考」，走向區域化並拓展全球的「革命性力量」。

事實上，無論是合法化之前還是合法化之後，因政治專制體制所

直接促生的「集體領導，各組負責」的組織架構，往往使得組線間的

平行或橫向的溝通管道的不暢，從而增加了教團內部的「細胞分裂」

的危險係數。在歷史慣性下成型的「主幹（核心）卡理斯瑪權威」現象，

儘管有呈現遞減的態勢，卻難免引發個別的領導前人回歸成具有慣例

化的「傳統式權威」，從而可能引發某些「山頭主義」的傾向。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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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一貫道走向合法化後，這種權威模式如何逐步地向「法理型權威」

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從而形成一種有效的溝通與制衡機制，一直是一

貫道面臨的最大挑戰。比如，一貫道內部所形成的「誰辦誰成」的慣例，

在未合法化之前儘管可以避免被查禁的牽連，卻使得各組線之間涇渭

分明，宗派林立，孕育著某些分裂的基因。興毅組分裂是一個典型的

案例：1988 年興毅組領導前人何宗好去世後，羅調水另立教團，借勢

強化了新的「核心卡理斯瑪」魅力。興毅組線進而也裂變為三十多條

支線。33因此，一貫道走向「卡理斯瑪」的常規化或日常化控制的努力，

仍然任重道遠。立足於組線基礎上的宗教運動，乃是一種未完成的進

行時。各組線是否會發生新的分離仍然值得觀察。

值得關注的是，在一貫道師母派的領導模式的社會轉型中，與佛

教、道教等傳統宗教形態的發展模式一樣（比如道教「張天師」傳承，

佛教、道教對得道者的「祖師信仰」等等），同樣存在著「卡理斯瑪

權威」之「神聖化」與「常規化」的雙軌拉力現象。一則，「師尊、

師母」作為「理天」仙佛的「化身」駕返「理」天（張天然＝天然古

佛，孫素真＝中華聖母，並被塑像膜拜）的觀念，成為各組線內部的

共識，成為各組線有機聯結的共同精神象徵；另則，有些組線遵照「鸞

訓」為歸空的領導前人敕封號，以示前人修行得道有成。如：寶光崇

正陳文祥前人被「老 」尊為「妙極大帝」，寶光建德楊永江前人被封

為「顯化大帝」，寶光親德谷椿年前人被封為「護道真君」，常州組

王彰德前人被賜「天德菩薩」、徐昌大前人被稱作「正覺帝君」，發

一組韓雨霖道長被封為「白水聖帝」，發一崇德陳大姑前人被封為「不

休息菩薩」，等等。34

33. 宋光宇：《一貫真傳（一）——張培成傳》，臺北：三揚印刷企業有限公司，1998，第 335 － 338 頁。

34. 參見北林編著：《白陽道脈薪傳錄》，臺北：明德出版社，2008，第 298 頁、311 頁，358 頁、367 頁、371 頁、3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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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諱言，按照慣常的社會刻板印象，這種「象徵性」的宗教神

聖權威的累積、疊加的舉措，可能表明一貫道尚未脫離新宗教運動之

「教主式崇拜」的慣性，帶有「主教式崇拜」的色彩。其實，卡理斯

瑪的神聖化（教主膜拜和主教崇拜）與常規化（法理型權威）的張力

問題，是中國式「新宗教」經常面對的問題，不獨一貫道如此，臺灣

新興的佛教團體亦然。35 而一貫道內部自我封聖的傳統，既是中國「敬

祖尊宗」習俗和「靈格位育化」36 思維模式的再現，也是道門為維繫自

身之統一性的集體意志和制度性選擇，特別是道門「末劫收圓」之教

義衍伸的文化後果之一。針對這種文化現象，我們需要具體問題具體

分析。

從教外者的眼光來看，在道門之平行、橫向的統合機制尚未完善

的情況下，各組線為避免因「集體領導，各組（支）負責」的分權模

式而引發的整個教團的組織危機，對於祖師級人物—「聯合卡理斯瑪」

的神聖化，是保證道門之統一性和凝聚力的重要的象徵手段，一個「虛

位化的」、「象徵性的」的核心，仍然是一種強心劑和粘合劑，仍然

會有效地保證組織的橫向統合。事實上，每年一貫道對於師尊、師母

的例常性的敬拜活動，也成為日後各組線加強橫向聯結的一個重要方

式；至於針對組線領袖的聖化，亦是在型塑一種「象徵性的權威」，

以避免組線內部的權力分化，或者誘發內部的歧義，在現有的格局下

仍然有助於提升本組線之組織權力結構的穩定係數，同樣是新宗教走

向權力轉型的過渡狀態的自然反應。

35. 比如，黃倩玉（C. Julia Huang）的《卡理斯馬與慈悲：證嚴與佛教慈濟運動》（C. Julia Huang, Charisma and Compassion: 
Cheng Yuen and the Buddhist Tzu Chi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提出「三體說」（three 
bodies），解釋慈濟的卡理斯馬——在地方、臺灣和全球三個層面的理性化。三體即領袖之體、信眾之體、集體之體。特
別是「領袖之體」——是保證慈濟功德會的卡理斯馬權威和理性權威的交叉並行。

36. 陳進國：《宗教生活世界的「靈性反觀」》，載金澤、陳進國主編：《宗教人類學》第 2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0，第 6 － 9 頁（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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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內者的眼光來看，從清代以降的青蓮教系統分出的歸根道、

先天道、一貫道等教派，在宇宙觀上都有一種「末劫收圓」的教義，

相信在末劫時代的「諸佛仙真」受命「下凡應劫」的說法，其歷代祖

師或傳道師往往也被視為或自視為「領命而降」，乃諸佛仙真的「化

身」；傳統三教教典都有透過個人的明道立德而「成聖成賢」、「得

道歸真」、「立地成佛」的說教。教門日常的鸞訓也強化這種「滿街

都是聖人」的歷史心向，謂受「老 」敕封者系虔心辦道所獲得的「果

位」，乃「蒙 召駕返理天」；而中國民間社會更是一直有「崇有功、

報有德」的祭祀傳統和神明創生模式。37 因此，關於道門或祖線領袖的

自我聖化，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教門之諸仙佛「化身說」及得道「果位說」

的印證，更是對道親的啟示和激勵。

三、普世時期（1988 －至今）

普世時期指一貫道在臺灣地區獲得公開、合法的地位之後，有組

織、有計劃地進入「道傳萬國九州」的擴張時期。在臺的一貫道各組

線形成了既相互競爭又合作聯誼的局面，既深耕本土又拓展海外的局

面。一方面，各組線積極向海外拓展道務，使得臺灣的組線總道場成

為全球弘道、辦道的核心樞紐；另一方面，臺灣地區及各國的一貫道

總會的成立，也為各組線的在地合作提供了一座資訊溝通的橋樑。各

組線的縱向拓展及各地總會的橫向聯繫，為一貫道深耕全球的宏圖提

供了一個立體的網狀傳道體系。

37. 比如，按一貫道內部說法，白陽初祖路中一是彌勒古佛化身。白陽二祖張天然是濟公古佛化身，原靈火精古佛。白陽二祖
孫慧明是月慧菩薩化身，原靈水精古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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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 3 月 5 日臺灣一貫道總會在臺北縣大香山慈音岩的成立，

是該道發展的一個標誌性事件。目前加入總會的組線和支線有二十多

條，還有相當多的組線並未加入總會。總會基本上屬於一個「鬆散聯

邦」性質的聯誼機構，其領導成員（理事、常務理事和監事）主要由

各組線的前人、領導點傳師、點傳師等組成。總會與各組線是指導與

被指導的關係，而非領導與被領導、管轄與被管轄的關係。其扮演的

角色主要有如下幾點：一是臺灣各組線、道場之間良性互動的平臺，

二是世界各地一貫道總會相互溝通的平臺，三是臺灣各組線與中國大

陸有關部門進行學術、文化交流的平臺。帶有聯誼性質的總會的成立，

是一貫道在組織上自覺進行「法理性權威」整合的一種制度性嘗試。

隨著一貫道在臺灣的合法化和公開化，各組線與當地社會環境的

關係開始邁入一個低張力的階段。38 一貫道在台發展也相應進入了一個

平穩和守成的階段。根據臺灣「內政統計通報（2011 年第 25 周）」，

從 2005 年底到 2010 年底，一貫道正式登記和補辦登記的寺廟數分別

是 191、194、196、200、201、207，約占 1.74％，居第三位。39 在臺

灣本土，各組線開始從一個高張力的「宗教救渡團體」向中低張力的

「文化弘道團體」轉變。一是各組線紛紛成立或健全各類的文教基金

會，大力推動兒童讀經、國學育樂營、孝親活動，推廣素食，並不斷

地加大公益慈善事業的投入；二有實力的組線（如發一崇德、寶光建德）

加緊申辦一貫道研修學院，開辦碩士班，以提升道門傳道者的綜合素

質。

在各組線的版圖擴展中，領導前人作為一個「主幹（核心）卡理

斯瑪型領袖」，在道門走向公開化之後，仍然扮演著重要的引領角色

或精神象徵。諸如，在發一崇德道場，陳大姑前人一直是重要的精神

領袖，即便在她去世後，道門仍然稱「不休息菩薩是『永恆舵手』 」。 
40 不過，為了避免領導傳承上可能引發的動盪局面，各組線逐步嘗試通

38. Lu Yunfeng（盧雲峰），The Transformation of Yiguandao in Taiwan, 113 － 135。

39. http://www.moi.gov.tw/stat/news_content.aspx?sn=5278。2011 年 6 月 18 日。

40.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負責群編：《傳承永續：不休息菩薩行道六十周年感恩紀念專刊》，財團法人光慧文教基金會發行，
2009，第 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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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等組織形式，並登記一些相關的文教基金會，

自覺地將領導前人轉化為基金會的董事長或理事長，顯示了各組線在

權力形式上開始從「個人卡理斯瑪」向「職位型卡理斯瑪」的轉變，

從「核心卡理斯瑪權威」向「法理型權威」的初步轉化。這種文化現

象大抵屬於馬克斯 ‧ 韋伯（Weber）所說的「卡理斯瑪例行化（常規

化）」現象，即「被傳統化或者法制化，或兩者的聯結所轉化」。41 其

領導權威已經初步形成了一些「規劃的限制」，其組織形態也開始走

向社團化或財團化，管理方式也開始朝集體共議的方向轉變，有力地

推動了道門的制度化建設進程。

例如，發一崇德組線的做法就相當具有典型性。在陳大姑前人去

世後，該組線強調「道場實施『集體領導、整體帶動，忠義字班運作』

是符合世界民主潮流，又兼具道場聖聖相傳的莊嚴使命，才能上下連

成一條常而不變的金線，因此，金線是天心是公心，是以正知、正見、

正法、正傳為依歸，不是以點傳師或單線行事者為諛附」云云。42 相關

統計數字也可以說明一些問題。根據臺灣「內政部」2011 年的統計，

在臺灣一貫道已登記的 207 間寺廟中，正式登記 75 間，補辦登記 132

間，私建 4 間，募建 203 間，已辦理財團法人登記數計 17 間，未辦理

財團法人登記數計 190 間，其中採用委員會制計 100 間，採用管理人

制計 90 間，其動產計 1503861 千元。43 

鑒於一貫道曾經與中國大陸的社會環境曾經形成高度的張力關係，

一貫道各組線也積極探索與大陸開展良性溝通的現實可能性。用現任

理事長李玉柱的話說，海峽兩岸是「血緣同源，聖脈同宗」的關係。 
44各組線也將「道弘神州」視為「接緒道統」的關鍵。據李玉柱的記錄，

從1991年開始，臺灣的一貫道總會前人輩均會以個人名義向大陸賑災，

41. 參見《韋伯作品集》2《支配的類型》，康樂等譯，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第 368 頁。

42. 發一崇德道務中心負責群編：《傳承永續：不休息菩薩行道六十周年感恩紀念專刊》，財團法人光慧文教基金會發行，
2009，第 75 頁。

43.sowf.moi.gov.tw/stat/year/y01-03-1.xls。

44. 李玉柱：《理事長嘉言》，臺灣一貫道總會網站：http://www.ikuantao.org.tw/modules/articles/article.php?id=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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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道親及海外華僑華人道親也在大陸投資事業；1996 年開始，臺

灣一貫道則嘗試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建立溝通交流的管

道；從 2006 年開始，經前親民黨立委沈智慧博士積極的引薦和溝通，

臺灣一貫道與大陸國台辦、海協會及其他地方單位建立了良性的交流

管道，雙方的互動往來趨於頻繁，有關「一貫害人道」的社會刻板印

象也開始改變。特別是 2008 年 11 月 3 日和 2009 年 12 月 21 日，一貫

道組織大批道親在臺灣歡迎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引起雙岸媒體以各種

方式進行報導，反響熱烈；2009 年 7 月，李玉柱理事長作為臺灣宗教

界的兩位代表，出席了湖南長沙舉辦的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研

討「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並發出書面建議書，強調兩岸人民均

屬中華民族，炎黃子孫，同文同種，希望取消「反動會道門」的名稱，

共同弘揚中華文化，構建和諧社會；2010 年，在中國民俗學會前理事

長劉魁立教授的引薦下，《百孝經（篇）》簡體本也在中國社會出版

社正式出版，並免費贈印送給相關社區，以弘揚孝道文化；2010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辦的國際「新興宗教發展趨勢學術

研討會」，教界內外有多篇關於一貫道的論文正式發表；2010 年和

2011 年的五月，一貫道總會以各組線文教基金會的名義，與山東省合

辦了兩屆「和諧中華 ‧ 海峽兩岸經典文化推廣會演」活動，並進行兩

岸的同場直播，影響深遠；452011 年 6 月，臺灣的一貫道總會以「臺灣

宗教與和平協進會」的名義，與發一崇德基金會合作，甚至參與協辦

了海南省道教協會主辦的「積德行善、助國安民——以感恩的心慶祝

中國共產黨九十華誕」慈善公益活動；同月，一貫道總會和基礎忠恕、

發一崇德、寶光崇正、寶光建德、寶光玉山、興毅等組線應邀參與了

第三屆「海峽論壇」，並在泉州閩台緣博物館舉行大型的孝親表演活

動。2011 年─ 2012 年，一貫道總會與廈門大學國學院確立了合辦可持

45. 參見李玉柱：《一貫道的臺灣經驗與全球發展》之「兩岸有關一貫道文化交流事項簡錄」，北京：新興宗教發展趨勢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2010/12/6 － 7）；另見宋光宇：《天道鉤沉》（修訂版）之「十九章：最近與大陸官方的互動」（臺北：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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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性的學術會議之框架，並正式出版了首屆會議的論文集。伴隨著兩

岸經濟、文化交流的不斷深入，不僅是臺灣各組線在中國大陸積極開

展弘道神州的新規劃，而且以海外華僑華人（包括大陸留學回國人員）

為主體的道親也返回中國大陸傳道。目前在大陸「暗釣賢良」的道親

人數到底有多少，因尚未走向「陽光化」，我們不得而知。而伴隨著

兩岸文化和學術交流的深入，中國大陸社會對於一貫道的觀感也開始

趨於正面和理性。

在 1987 年臺灣解禁一貫道之後，一貫道在全球的拓展進入快速增長的

階段。各組線審時度勢，充分發揮各自的資源，紛紛派傳道人士前往

各國辦道，從而建立了附屬於各組線的無數道場。各一貫道組線積極

向所在國傳播其理解版本之儒家文化，「推動社會公益不遺餘力，興

辦公益慈善活動、提倡素食、文化教育、社會福利、海內外急難救助

工作，推展宗教與國民外交」46。除重點鞏固華人社區的傳道外，一

貫道也將傳道對象擴展到非華人社會，並逐步實現了道務管理的在地

化。1995 年 9 月 4 日「柬埔寨一貫道總會」率先成立。1996 年 10 月

6 日，美國洛杉磯成立「世界一貫道總會」，之後印尼（2000）、泰國

（2000）、馬來西亞（2002）、美國（2006）、日本（2006）、奧地

利（2007）、澳大利亞（2007）、英國（2007）、巴拉圭（2009）、

南非（2010）、巴西（2010）等先後成立總會。各國總會的理事會成員，

主要也是由臺灣各組線在海外的在地領導人組成的。

在積極邁向全球化的過程中，一貫道也逐漸形成了「立足臺灣，

輻射全球」的辦道格局，建立了「合縱連橫」的立體弘道網絡，從而

構成了一個「宗教命運共同體」。事實上，臺灣一貫道總會也成為各

國一貫道總會的聯誼中心；在臺各組線的主道場相應成為各國一貫道

支線的領導總部。由於第十八代祖張天然時代一貫道的教理教義、儀

46. 未具名：《一貫道合法化之重要推手》（2010/7/1 1），臺灣一貫道總會網站：

     http://www.ikuantao.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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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經典等方面受到一次系統的清整與統合，加上長期以來不得不以

地下傳道方式來面對打壓，以及必須面對傳統的宗教信仰組織的強勢

的競爭等等因素，反而導致了各組線的辦道模式並沒有多大的差異，

特別是在涉及本道之道統、儀軌、教義等「本真性」方面表現出很強

的延續性，而且各組線之間在弘道過程中也相互達成了默契和共識，

彼此尊重，低調行事。一貫道特別是師母派各組線在「合縱連橫」的

傳道網絡構建中，也相對較少發生各組線開宗立派的分裂局面，反而

有效地形成既競爭又合作的共榮局面，從而加速了其全球性的道務拓

展。不過，不同組線結合的邦聯體制和合作競爭如何有機的協調？如

何既合而不爭，又分而不裂？一貫道內部在制度設計或法脈傳承上的

歷史慣性，也將對普世時期一貫道的全球化提出了尖銳的挑戰。47

參、傳統的復興：
　　一貫道與近現代中國的宗教本土運動

誠如前文，如果我們將清代中葉至民國時期一貫道的嬗變視為一

個新宗教運動的話，那麼一貫道邁向區域化和全球化進程，足以說明

其初步實現了從「新興宗教」向「體制化宗教」的成功轉型，即初步

完成了「卡理斯瑪例行化（常規化）」，如信仰對象的觀念化、教義

教理的固定化、崇拜儀式的程式化、組織制度的常規化等。48 這種轉變

其實是從第十八代祖張天然時代就開始的。儘管後來一貫道在中國大

47. 比如，一貫道內中的師母派與師兄派（正義輔導會）的紛爭無疑強化了一貫道的「宗派主義」意識，形成一貫道內部整合
的最大的張力之一。師母派內部一直有對修「人情道」的批評。1947 年中秋張天然師尊歸空後，一批道親以永遠追隨張天
然師尊為訴求，並以扶持劉師母及張師兄為主，後來成立了正義輔導會，並專門宣揚孫素真師母沒有天命。而師母派則主
張，早在張天然師尊親訂的《暫訂佛規》裡，就有明訂彌勒祖師、南海古佛、活佛師尊、月慧師母，需依序禮敬者。這四
個聖號所指稱的就是路中一、路中節、張天然、孫慧明，可說是張天然師尊認定這四位是天命傳承者。自此，孫慧明師母
的追隨者則以「人情道」稱呼正義輔導會的成員，而孫慧明師母的追隨者則自稱「天理道」。後來「人情道」也用於指稱
因人情關係才來道場者，沒有認理歸真，會人情用事，人家對我好，我才說道好 ，而不真正去體會道。師母派多稱正義輔
導會為「脫離金線」者，即不再承認張天然師尊、孫慧明師母的天命者，或反道敗德離開道務體系者。而師兄派甚至拿孫
素真的臺灣墓地的真假問題說事，在這網絡上都可以查尋到相關內容。——感謝臺灣一貫道總會理事長李玉柱先生的指教，
謹此致謝。

48. 高師寧：《新興宗教初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第 56 － 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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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經受到極大的挫折，但其在臺灣的生存與發展的進程，畢竟較少受

到獨一教主的個人因素影響（「師母」孫素真在臺行事一直較為低調），

基本上是沿著體制化的方向邁進，使得一貫道透過區域化、全球化最

終完成了自我的宗教「正名」。

站在宗教人類學的視角，我們在討論一貫道興革的百年軌跡時，

還必須將其放在近現代中國及周邊華人社會的「宗教本土運動」（宗

教救渡運動）的背景來思考。

一、宗教人類學視野中的本土運動或復興運動

（一）林頓與華萊士的本土運動論述

宗教人類學學者在研究宗教起源時，已經將眼光也轉向近現代發

生的宗教運動。其中以林頓（Ralph Linton,1893-1953）、華萊士

（Anthony F.C,Wallace,1923-）最具代表性。

林頓從類型學角度劃分了近現代宗教的「本土主義運動」，稱本

土主義是社會成員在復興或保存其文化精華方面所表現的有意識、有

組織的努力。他提出兩對範疇：即「復古的本土主義」（Revivalistic 

Nativism）和「存續的本土主義」（Perpetuative nativism）範

疇 49，「巫術本土主義」（Magical Nativism）和「理性本土主義」

（Rational Nativism）範疇，並相應的形成四種組合，即復古的巫術

型、復古的理性型，存續的巫術型，存續的理性型。

華 萊 士 則 從 動 態 的 眼 光 分 析 了 復 興 運 動（Revitalization 

Movements）這一種特殊的文化變化現象，稱它是「社會成員通過深思

熟慮的、有組織有意識的努力去構建一個更為滿意的文化」，「必須

49. 這是李亦園的譯法，參見：《李亦園自選集》，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2，第 136 － 137 頁。殷海光亦譯成「存續
式的本土運動」，參見氏著：《中國文化的展望》，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第 55 頁。大陸學者譯成「信仰復興型
本土主義」（Revivaltsic Nativism）和「永久保持型本土主義」（Perpetuative Nativism），見史宗主編：《20 世紀西方宗
教人類學文選》之《本土主義運動》，金澤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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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們的文化或文化的某些主要方面理解為一個系統（無論這樣做精

緻與否）；同時他們必須對這個系統感到不滿；他們所必須改造的不

僅僅是分立的各項，而且是一套新的文化系統，該系統確定了新的關

係，有時還有新的特徵」。50 當然，由於傳統宗教系統體現了其文化的

主要價值，「這些本土運動幾乎總是包含了某些典型的宗教或巫術行

為作為它們的基本成分」。51 而從本土運動的認同對象來看可以分以三

類：以傳統文化為重整目標、以外來文化為重整方向、以烏托邦式的

理想文化為重整目標等。

（二）中國學者對本土運動的反思

中國學者對於本土運動也有所借鑒和探討。自由主義者殷海光將

本土運動分為「存續式的」（Perpetuative Nativistic Movement）

和「同化式的」（Assimilative Nativistic Movement）。前者是一

種返回適應式的本土運動，帶有延續性的主位元文化崇拜的內容和排斥

客位元文化的傾向，包括類似宗教崇拜儀式和行為，意在保存傳統符

號、制度和生活方式，並為了「反濡化」（Countra-Acculturation），

是原有文化受到外來文化衝擊後產生調適（Reactive Adaptation）或

返退作用（Regression）的產物，如義和團運動是極端的保守運動；

後者是一種吸收式的本土運動，主張吸收外來文化，創建一新的文化

整合，是走上文化重建的康莊大道，如五四運動。近代中國文化對西

方文化衝擊的反應，一直是在這兩種本土運動間搖擺。52 存續式的本土

運動代表了一種以承繼「道統」和弘揚「歷史精神文化」自居的「傳

統跟隨（Tradition Following）」傾向和受挫折的群體情緒（Group 

Feeling），和全盤西化類的「心理方面的違拗作用」一樣，很難不陷

入「擁護」或「打倒」中華文化的習慣當中去。53

50. 史宗主編：《20 世紀西方宗教人類學文選》，金澤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第 915 頁。

51. 史宗主編：《20 世紀西方宗教人類學文選》，金澤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第 901 頁。

52. 參見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第 55 － 56 頁、161 頁、186 頁。

53. 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之《序言》，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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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類學者李亦園在針對近現代東南亞華人的本土運動時也指

出：「本土運動即是文化接觸變遷衝擊下所產生的一種重整反應；這

種反應常因接觸的屬性、不同的文化結構、特殊的處境而有各種不同

的表現，而這些不同的表現即是可用以瞭解文化歷程最重要的材料。」
54 義和團運動（傳統文化）和上帝教運動（外來文化）都可為視為巫術

式的本土運動，五四運動（外來文化）和康有為的保皇運動（傳統文化）

則是理性的本土運動。

宗教人類學者金澤在介紹西方的宗教復興運動時指出，本土（主

義）運動或說復興運動，形成於文化交往中的特殊狀態，凡有利於文

化交流或在相互排斥中共生的狀態，都不大可能引發本土（復興）運

動。不同的社會條件不僅決定了本土（復興）運動在何時何地能否出

現，還制約著運動發展的價值取向，即向何種類型的運動發展。傳統

社會中的不同階級和階層對文化移入的反應是不一樣的，因此也存在

著不同類型的本土（復興）運動。55

二、宗教救渡團體與近現代中國的宗教本土運動

從晚清至民國時期，中國社會掀起了一股影響深遠的新興宗教思

潮，包括「儒學宗教化運動」、「佛教運動」、「民間教派運動」等。

諸如康有為主導的孔教會，是一種以復歸傳統為目標的儒家宗教化運

動，絢麗而短暫；太虛法師等宣導的反對天化、鬼化的「人生佛教」

運動，亦在政治動盪中人微而言輕；而由在理教、同善社、道德學社、

悟善社（救世新教）、萬國道德會、道院、先天道、歸根道、太上門、

九宮道、天德聖教、一心天道龍華教會、一貫道、真空教、德教等等

構成的新興宗教，則是一場席捲中國的「現代民間教派運動」。

54. 李亦園：《李亦園自選集》，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2，第 136 － 137 頁。

55. 金澤：《宗教人類學學說史綱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第 2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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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積極與消極：宗教救渡團體的「救世運動」

針對民國民間教派運動的性質，學者從「救世主義」或「救贖主

義」的學術視角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其中，楊慶堃、酒井忠夫、杜贊

奇（Prasenjit Duara）、宗樹人（David A. Palmer）都有代表性的

論述。

楊慶堃率先指出，中國教派宗教是一種「救世運動」，帶有三教

混合的色彩，兼及「普世救世」與「個體救贖」的觀念；56 酒井忠夫進

一步強調了這個新興宗教運動包括救世的積極精神和民族宗教內部消

極維護的精神的雙重個性；57 杜贊奇（PrasenjitDuara）則創造了「救

世（贖）團體」（Redemptive Societies）一詞來指稱民國的民間宗

教運動，認為它們是來自中國教派主義和融合主義的傳統，並繼承了

普世主義和道德自我轉化的使命。而各個救世團體針對西方殖民體系

而形成的文明論述，與日本帝國「大東亞共榮圈」的文明論述相互影

響，也導致了救世團體與在華的日本傀儡政權之間關係的曖昧。58 

近年佛光大學舉辦的兩個國際會議（2007、2009），相續以「救

世團體」來指稱民國時期的民間宗教運動，筆者曾是參會者之一。而

新近的臺灣《民俗曲藝》第 172 期，特別規劃「救世團體與現代中國

的新興宗教運動」專輯，執行主編是 Paul .R. Katz（康豹）、特聘主

編是王見川、David A. Palmer（宗樹人）。該專輯的導言有「救世團

體研究的回顧」。59 

56.（美）楊慶堃：「救世的主張是民間宗教運動應對危機的核心，……個人救世因而成為擺脫苦與罪，普世拯救的一個仲介，
宗教救贖在形成一場宗教的過程中同樣起到了雙重作用。……不光是佛教和道教，也包括所有的近代教派，都有通過皈依
得到個人救贖，並通過普世性救贖獲得全體救贖的觀念。……救世主張是宗教運動基本動機的組成部分。……如果說救世
主張是宗教運動的核心，預言則是救世主張的重要部分。通過給整個運動生在過去、現在和來世的重大事件附加上救世的
理由，神啟給整個運動添加了現實感和鮮活性」，載氏著：《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
究》，範麗珠等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第 213 － 215 頁。

57.（日）酒井忠夫：「民族宗教集團的中心份子採納救世的積極立場，可說是新興宗教運動的原因之一。此救世的積極的民
族宗教的新精神，與民族社會中傳統的政治勢力，如軍閥官僚階層相結合。亦即表示此政治勢力經世的立場，但與其說是
救世的積極精神，毋寧認為是民族宗教內部消極防護的自衛。也就是以諸宗教的聯合大同為依據，維護民族宗教或各宗教
立場的行動。此為新興宗教興起的第二個原因。……積極救世的民族宗教新精神及消極的維護精神，乃是在朝向新中國之
變革期中，為了應付社會國家世界的變亂及由於新時代精神對傳統宗教思想的排斥而興起的。……政治的變革、思想的排
斥、實際運動上的破壞，如此反宗教、反迷信的趨勢，促使了民族宗教產生消極維護的精神。」見氏著：《民國初期之新
興宗教運動與新時代潮流》，張淑娥譯，載《民間宗教》第 1 輯（王見川主編），臺北：南天書局，1995 年 12 月，第
34 － 36 頁。

58.（美）Prasenjit Duara, “The Discourse of Civilization and Pan-Asianism,”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2:1 （2001）, pp. 
99–130, reprinted in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pp. 89-129. 參見宗樹人：《民國救世團體與中國救度宗教：歷史現象還是社會學類別？》，載金澤、陳
進國主編：《宗教人類學》第 3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即出）。

59. 非常感謝 Paul .R. Katz（康豹）在 7 月 29 日回信的提示，在修訂本文時應該注意到本輯的研究成果。因楊慶堃、酒井忠夫、
杜贊奇有關民國的新宗教之「救世」討論相對較早，故本文重點突出其分析——特此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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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說法是宗樹人（David A. Palmer），稱「救

世團體」可以專門指稱民國的道門或教門的救渡運動，主要有四項特

徵：一是引用三教內容但不接受三教制度；二是成員是自願參與的但

不同於民間信仰等歸屬性社群；三是登記為全國性社團而為合法實體；

四是在民國時期成立，並利用「卡理斯瑪領袖」或扶乩資訊來提升其

傳統的組織架構。60 

關於民國宗教救世（贖）團體的討論，筆者於 2009 年針對宗樹人

的研究補充指出，倘若說「救贖團體」（Redemptive Societies）一

詞太過基督宗教化（宗樹人語），偏於「修內果」或外在超越層面，

側重於個體自身的救贖的話，則「救世團體」（或譯「渡（濟）世團體」）

一詞又偏於「立外功」，側重於新興宗教團體的社會性，難免忽略了

晚清以來新興教派之極具神秘性的宗教膜拜成分。如果用「救度（渡）

團體」範疇，是否更確切妥當？因為這些新興教派都強調自渡渡人，

渡生渡死，中文「救度（渡）」一詞能夠突出這些新興宗教團體的宗

教性和社會性的層面，並兼及「修內果」和「立外功」的層面。救渡

團體甚至可以區分為治（理）身的、救贖的、救世的等三種宗教性氣質。

其中帶有神秘的膜拜成分的氣功團體，主要是治身的救渡團體；而像

紅十字會、德教接近於救世的救渡團體；一貫道或空道教（真空教）

則屬於三者兼有的宗教氣質。61 

David A. Palmer（宗樹人）進而主張保留「救世團體」，特

指英文中的「Redemptive Societies」，而以「救渡宗教」作為

「Salvationist Religion」─來指代一個更廣闊的社會學分類，即「一

個『有卡理斯瑪』魅力的教主或者神直接的啟示；千禧年的末世論；

道德教導；非歸屬性的、自願的救渡道路；通過治療或者是身體修煉

的體驗；通過功德、傳道或者慈善事業來向外傳播。所有這些因素是

互相聯繫、互相增強的。」在救渡主義的架構下，「救渡宗教」可以

指稱中國歷史上眾多教派。62

60. 參見宗樹人：《民國救世團體與中國救度宗教：歷史現象還是社會學類別？》的相關論述。英文版本載於《民俗曲藝》「救
世團體與現代中國新興宗教運動」專輯（2011 年第 172 期）。 

61. 陳進國：《走近宗教現場》，載金澤、陳進國主編：《宗教人類學》第 1 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第 4 頁注 1。

62. 參見宗樹人：《民國救世團體與中國救度宗教：歷史現象還是社會學類別？》的相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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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一個世紀之前，馬克斯 ‧ 韋伯（Weber）就

提出了同樣是作為宗教社會學分類的「救贖（教團）宗教」的概念：

救贖宗教有可能源自社會的特權階層，因為先知的卡理斯瑪並不局限

於任何特定階級的成員，並通常擁有至少是最低限度的知識教養。而

社會性或經濟性的壓迫是救贖信仰出現的一個有力源頭。在順應現世

的過程中，救贖宗教存在著從祭典宗教向純粹的巫術或救世主宗教轉

向的雙重面向。因而在救贖之道方面，既有儀式主義宗教皈依，也有

日常倫理之宗教性的體系化。如果救贖宗教愈是循著「信念倫理」的

途徑體系化與內化，與現世的關係就愈是緊張。儘管西方和亞洲都存

在救贖宗教，但有著根本的差異。前者往往有一個超乎世界的無限的

全能的神的觀念，其救贖方法帶有理性（如禁欲）的性格，並帶入世

俗生活中，從而影響到信者的職業倫理。其人神關係也帶有依法律界

定的從屬關係；後者則往往與前者相反，以帶有「知性宗教」—從未

放棄經驗世界之「有意義性」的色彩，其虔信形式通常轉向泛神論，

其實踐動力則注重於出世冥思，並可能有忘我的狂迷等救贖方法。63

關於清末民國時期的救渡團體的性質或功能，我們當然可以放置

於韋伯所謂的「救贖宗教」的範疇去討論。然而，韋伯關於東西方「救

贖宗教」差異的分析畢竟是一種靜態化的理想型的思考。但近現代中

國這場帶有強烈的「救世」或「救渡」色彩的民間教派運動，卻顯然

無法直接套用韋伯關於東西方「救贖宗教」的特徵界定。從動態或過

程的眼光去看，中國近現代的宗教救渡運動，由於首先是一種應對殖

民主義或外來文化衝擊的宗教本土運動，並且被深深地捲入這種文化

衝擊與反應的調適模式之中，其作為一種新型的「聖典宗教」（如寶卷、

善書）或「教團宗教」（宗教結社），首先是立足於中國宗教自身發

展的內在邏輯，但同時又帶有韋伯筆下的東西方之「救贖宗教」相互

雜糅的新宗教的氣質，因此，其宗教運動也必然處於一種「半生不熟」、

63. 參見《韋伯作品集》8《宗教社會學》各章節的相關論述（不一一注明），康樂等譯，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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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 生 亦 熟 」（「 生 ／ 熟 」 範 疇 是 一 對 表 達「 文 化 涵 化 」

[acculturation] 程度的關鍵字）的未完成時的中間狀態。一定意義

上說，東方式的普世救世與西方式的個體救贖的雜合，構成了這場悲

欣交集的宗教救渡運動。這是我們下文要集中討論的主旨。

（二）「宗教救渡運動」的範疇及其基本特徵

顯然，關於清末民國時期本土運動的類型，上述華萊士（Anthony 

F.C,Wallace）三種認同對象的分類，都是客觀存在的。無論是以傳統

文化為重整目標抑或以外來文化為重整方向的本土運動，既含括宗教

維度的救渡團體（如上述的新興民間教派，太平天國上帝教運動），

也包括世俗維度的文化團體（如保皇運動，新文化運動）。而無論是

救渡團體或文化團體，都可以標榜為具有「救世主張」的結社。而以

烏托邦理想文化為反應目標的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社團，則是理性

化的政治團體了。晚清民國時期立足於本土主義的救世思潮及救世團

體，其實兼涉了宗教的維度和世俗的維度。當然，這些宗教或世俗的

本土運動又可以分為朝向內部的肯定力量（以復歸傳統為主導方向，

謀求自己文明體系的保持）和朝向內部的否定力量（以外來文化為重

整目標，改造本土文明體系以納入世界）兩類，大抵目標皆以謀求中

華的自存或革新。但從中國歷史的結果來反觀，「這個朝向內部的文

化否定力量，才是創造東方歷史的真正動力，它同時以抵抗為媒介，

把西方的近代包容到自己的歷史中來。因此，東方的現代化過程，對

於世界史而言，是一個以西方的入侵為媒介再造傳統的過程」。64

從動態的視角來看，面對同樣的文化移入的劇烈衝擊和文化反應，

中國近現代的宗教本土運動劃分為幾種類型：1.外來文化主導型；2.傳

統文化主導型；3. 靈性型（即被視為巫術的，薩滿式，神秘主義的）；

4.理性型（道德理性主義的）；5.混合型（靈性+理性，混合主義的）。

 

64. 孫歌：《在零和一百之間》（代譯序），載竹內好著，孫歌編：《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2005，第 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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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組合的結果便構成了幾種宗教本土運動或宗教復興運動的類型：

1. 以傳統文化為主導的靈性型；2. 以傳統文化為主導的理性型；3. 以

傳統文化為主導的混合型；4. 以外來文化為主導的靈性型；5. 以外來

文化為主導的理性型；6. 以外來文化為主導的混合型。65 那些以重整

傳統文化為目標的「宗教本土運動」同樣有三種傾向性：1.靈性型（臺

灣的鸞堂系統或儒宗神教）、2. 理性型（孔教會、香港孔教）；3. 混

合型（同善社、一貫道、德教）。當然，這只是一種導向性的「理念型」

的劃分。參見下圖：66

本土運動 靈性型 理性型 混合型

傳統文化主導型 鸞堂、儒宗神教、義和團
孔教會、香港孔教、

人間佛教運動
同善社、一貫道、德教

外來文化主導型 上帝教？ 新文化運動 基督教靈恩派？

其實，宗教本土運動往往因應時勢而在理性主義或靈性信仰之間

左右的移動，而不會一直保持某種恆穩的「宗教氣質」。特別是在其

形成某些宗派或派系之後，有些教團經常會借助神明啟示或「卡理斯

瑪」人物而發生自身的信仰氣質變化。相對而言，向理性型轉變的本

土運動無疑更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比如，東南亞德教會先後形成了紫系、濟系、贊化系、振系等系

統，在 1970 年代發生爭論，其中「馬來西亞德教聯合會」屬下十八閣

就因鸞訓「焚盤化柳，永不復鸞」，而轉向重視社會公益和施醫賑藥，

走理性化的宣道之路。67

65. 李亦園在《東南亞華僑的本土運動》指出除混合型以外的組合分類，載《李亦園自選集》，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2002，第 138 頁。我們認為「巫術」一詞充滿著歧義，「靈性」是一個更為中性的語詞。

66. 宗樹人（David A. Palmer）建議增設此表格以使說明明晰化，在此謹表感謝。

67. 馬來西亞德教的研究，可參見蘇慶華：《馬來西亞華人宗教史概述》，載《馬新華人研究：蘇慶華論文選集》（第一卷），
吉隆玻：馬來西亞創價學會，2004，第 37 － 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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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臺灣一貫道在辦道過程中，也有針對「天機道」及「顯化道」

的不同看法，指稱不論在沙盤或平素所研習，倘若落入探索玄奇，或

喜好預言，或期待顯化，則難免會掉入孔子所說的「雖小道必有可觀

者焉，因致遠恐泥，所以君子不為也」的困境，故進而主張回歸到人

的常道，即所謂盡良心以契天理，甚至較採重孟子所謂的「盡心知性

以知天」，「修心養性以事天」，「修身不貳以立命」的立場。比如，

「發一崇德」和「寶光崇正」道場堅持走靈性與理性並重的弘道之路，

仍然相當倚重代天顯化的「三才」，以繼續方便讓人相信神聖存在的

啟信作用；「發一崇德」道場在 1980 年代初遭遇過某些大專院校佛堂

因懷疑扶乩而瓦解的尷尬局面，進而強化了對五教經典之「微言大義」

的開放性詮釋。即使是仙佛降壇，亦不再偏重天機或預言，而是偏於

禪機論理，鸞示儒家義理；「基礎忠恕」道場在張培成前人的宣導下，

於 1976 年開始停止一切扶乩借竅活動，轉向研究和宣講經典之人才的

培育；68 而興毅道場已少用「三才」，甚至部份已停用；寶光玉山雖然

還有「三才」人員，卻基本隱而不用；「寶光建德」道場從 1960 年代

開始反思借竅修人情道、顯化道、天機道之舊慣，而強調依真理真道

實修實證。69

上述本土的宗教救渡團體追求道德理性主義路徑的理論焦慮，很

大程度上根源於作為其「信仰主體性（本真性）」的儒家所固有的理

性傳統。諸如關於「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 ‧ 雍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 ‧ 述而》）、「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論語 ‧ 先進》）的說法，往往使得宗教救渡團體的靈性主

義的現實需求變得蒼白無力；而孔夫子「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天何言哉？」之類的「敬畏天命」的論調，又給救渡團體關於

宇宙觀的詮釋及現世的救渡論提供了合理的解釋空間。此外，扶鸞等

68. 宋光宇：《一貫真傳（一）——張培成傳》，臺北：三揚印刷企業有限公司，1998，第 340 － 344 頁。

69.「興毅」道場的李玉柱先生和「寶光建德」道場的林昇樂先生對此多有指教，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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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活動易引發「沙盤命」（天命由靈界所授）是否真實的質疑，並

可能阻礙透過「祈禱」、「冥思」、「虔信」等等個體救贖之路。因此，

隨著宗教救渡團體的發展，其自身圍繞理性主義與靈性主義路線的爭

論也將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倘若依上述宗教本土運動的分類，晚清民國以來被視為「民間

教（道）門」、「民間教派」、「民間宗教」或「會道門」之類的宗

教救渡團體，無疑屬於以復興或傳承傳統文化為主導的混合型的宗教

本土運動。我們可以用「宗教救渡運動」（Movement of Religious 

Salvation）的名稱，來指稱這時期在「文化中國圈」（中國及周邊的

儒教文化圈）興起的，並被稱作「教（道）門」的宗教本土運動或宗

教救渡團體。這類宗教救渡團體，一方面帶有綜攝主義（syncretism）

的強烈色彩，另一方面又保持著自身的「文化主體性」內容。

在應對異質的文明體系的衝擊時，這個關於本土宗教的救渡主義

運動，是一種欲圖朝向內部傳統的肯定力量，因此也是一種文化保守

主義的力量。用日本思想家竹內好的話說，這仍然是一種「回心型文

化」的本土運動。「如果說轉向是向外運動，回心則向內運動，回心

以保持自我而反映出來，轉向則發生於自我放棄。回心以抵抗為媒介，

轉向則沒有媒介」。70 但這種救渡運動充其量是一種「回心型的肯定力

量」，比較缺乏自我否定與批判的精神，與中國「回心型的否定力量」

謀求革新的路徑相比，並非社會運動的精神主導，大部分也只能走向

衰微一途了。71 當然，我們並不打算將民國的人間（生）佛教運動、孔

教會等理性型、未帶有綜攝主義（syncretism）色彩的宗教本土運動，

統統地納入「宗教救渡運動」或「宗教救渡團體」的範疇來一起討論。

70. 竹內好：《何謂近代——以日本與中國為例》，載竹內好著，孫歌編：《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譯，北京：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05，第 212 － 213 頁。

71. 酒井忠夫評論說，「新中國的趨勢，大體是沿著五四新文化人攻擊宗教迷信這條線，所以此批判樹立前方，使得在思想上、
社會上、政治上最弱小的宗教結社只有衰微一途。結社的消滅，不過是單純在民族信仰中留下殘影罷」。參見氏著：《民
國初期之新興宗教運動與新時代潮流》，載《民間宗教》第 1 輯（王見川主編），臺北：南天書局，1995 年 12 月，第
34 － 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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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這類宗教救渡運動或救渡團體的基本特徵包括：

1. 在教典教義方面，以三教合一為立教的主體，各有偏重性，並

雜糅基督教或伊斯蘭教等外來文化的表面內容；經常以信仰的

形式對經典做俗世化的解釋（以教解經 72），或借扶鸞借竅的

訓示創造經典；宣揚「三期救劫」（龍華三會）的末世救渡論，

以期社會變革。

2. 在儀軌或信仰實踐方面，往往兼顧靈性信仰或神秘主義（如飛

鸞宣化）和道德理性主義兩個面向，既重視天人的溝通與體驗，

也強調開啟心智與道德的教化（勸善）；在不同的階段或不同

的派系中，會有針對靈性需求和道德理性方面的靈活的調適。

3. 在神明體系方面，往往帶有「理一分殊」的科層化特色，既繼

承或構造一個最高的神明為崇拜對象，也廣泛吸收中外神明

（如仙佛神聖、聖賢、先知、天使）作為淑世救劫的需要；有

時會敬奉去世的「卡理斯瑪」領袖為神明，以期接續道統。

4. 在組織形態方面，各層級「卡理斯瑪」魅力的人物，或者神明

的直接乩示，成為教門或其宗派整合的關鍵；在家式的導師或

道場的精英，構成了弘道或傳教的骨幹和主力；其團體帶有自

願性的組織特徵，有些則蛻化為民間信仰式的鬆散性社群或社

區組織。

5. 在功能展示方面，既宣揚以公益、慈善、教育、醫療、文化為

主的救世（現世）主義（立外功），也特別重視個體之身心修

為的應世救贖論，即外在神明的救贖和自身的修善消劫（修內

果），或者身體的修煉。

6. 在宗教傳播方面，帶有末世救劫、修道渡人的入世情懷，部分

模仿、借鑒了基督宗教的傳教模式；一改原有信仰傳統之消極

自足的內斂性格，並形成開荒傳道的外向型品格。

72. 鐘雲鶯稱：「以教解經」是近現代民間教派的經典詮釋路徑，從而形成一種「解釋的張力」。因「三期末劫」的「救劫」
思想是民間教派的核心教義之一，故而民間教派透過經典解釋的經世濟民的內容，表現其淑世救劫的生命關懷；透過宗教
式的解釋，傳達其救人性靈的使命感。同時，解經者在不同時空背景下也經常將自身的文化認同或政治認同帶入經典的詮
釋系統當中。參見鐘雲鶯：《清末民初民間儒教對主流儒學的吸收與轉化》，臺北；台大出版中心，2008，第 5 － 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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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為「宗教救渡運動」範疇的一貫道

遵照上述的評判標準，一貫道當屬於現當代中國一個以宣導中華

文化之復興的混合型的宗教救渡運動。用李玉柱的話說，一貫道的道

場興革，其實是以「道義義理的圓融詮釋」、「道場儀節的簡樸平常」、

「修持理念的日用活化」、「道務組織的人人平權」、「道傳世界的

弘願實踐」等五大面向最具代表性。73 

首先，自十五代祖師王覺一之後，一貫道確立了「以儒為宗」的

教旨，十八代祖師張天然提出「講明五倫八德，闡發五教聖人之奧旨」

的宗旨。林安悟教授曾經跟筆者談及一貫道的特色是「以儒為體，以

道為用，以佛為相」。除五教經典外，鸞訓是一貫道教化道親的重要

工具，如《彌勒救苦真經》、《百孝經示訓》；道門內部甚至有耶穌

基督或穆罕默德垂訓（如《回耶教主聖訓》）；在臺組線還有借助《聖

經》之預言語句，來反復印證東方道統的承續或先知降臨（如濟公活

佛），以期在歐美國家傳播一貫道模式的「千禧年主義」（末劫收圓）。

其次，一貫道早期相當重視靈性信仰的宣道成分，是一個帶有神

秘主義色彩的宗教救渡運動。比如入道儀式的授受三寶（點玄關、抱

合同手印、授口訣等）充滿莊重感和肅穆感。而道場精心培養的「三才」

成為道親與眾仙佛溝通的橋樑；大批的扶鸞聖訓更是成為救世主義的

預言和道門重要的行動指南；至於一貫道推動的國學教育、讀經運動

以及儒教聖訓，也彰示一種道德理性主義的取向。近年來，大批道場

逐步放棄扶鸞借竅等靈性的形式，而偏重於儒家文化或素食運動的推

廣。

其三，一貫道尊崇的神明，即有絕對的「理一」，也有特別的「分

殊」：既有最高的主宰者無生老 全名：明明上帝無量清虛至尊至聖三

界十方萬靈真宰），也有五教創教的聖人和諸仙神佛（如濟公、觀音、

彌勒、關公），還有本教領袖如天然古佛（張天然）、中華聖母（孫

素真）、不休息菩薩（陳大姑）、白水聖帝（韓雨霖）等等。

 73. 李玉柱：《一貫道的臺灣經驗與全球發展》之「一貫道道場興革的五大面向」，北京：新興宗教發展趨勢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2010/12/6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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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一貫道在發展過程中的權力形式，既有早期的「聯合卡理

斯瑪權威」形態（如一貫道師尊張天然或師母孫素真），也形成了「主

幹（或核心）卡理斯瑪權威」（各組線的道長、領導前人）；以各組

線道場為基礎、以前人、點傳師和壇主為核心的多元一體的弘道體系，

反映了其組織體系走向平權化、常規化的努力。

其五，一貫道推動的文化交流、教育培訓、孝親活動、素食運動、

心靈環保、慈善救濟等弘道方式，體現了其與在地社會相調適的努力，

是一種救世運動的延伸。

其六，在「末劫收圓」的輪回創世論影響下，一貫道甚至將辦道

中的挫折視為磨練心性、經受虔誠度考驗的「道考」，展示了「士不

可以不弘毅」的新宗教精神；一貫道進階性的讀經教育、適合道親的

音樂譜寫、每週的佛堂培訓、點傳師的弘道誓願等等，皆可管窺經歷

「現代性轉型」的基督宗教傳道模式的蹤影。

當然，作為近現代中國一個代表「回心型的文化」之肯定力量和

文化保守力量，一貫道並未像其他宗教救渡團體一樣，曇花一現，堪

稱奇跡，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文化變遷現象。儘管歷經了中國大陸將近

60 年的挫折，一貫道尚能在臺灣地區以及東南亞華人社會、乃至朝全

球化邁進，並從一個充滿未定性的新興宗教開始轉變為常規化的體制

性宗教，一則當拜賜於宗教救渡團體自身作為「固執地保持自我」的

文化的變革能力 74，二則當歸功於冷戰時代和全球化時代臺灣地區和東

南亞華人社會所要積極應對的文化生存處境。

74. 溝口雄三稱，亞洲在應對歐洲的入侵的對應方式，中國作為「保持自我」的回心型文化，「則在『結構』上不斷地展開抵抗、
面對失敗；又因持續的敗北感，而繼續抵抗；要言之，由於固執自我，又在自我固執的堅持下，不得不展開自我的變革。」
參見氏著：《作為「方法」的中國》，林又崇譯，臺北：國立編譯館，1999，第 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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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貫道與中國大陸宗教本土運動的挫折

毋庸諱言，近現代中國的宗教本土運動和宗教救渡團體活動，是

人們面對中國的社會政治危機的一種文化刺激和反應，並試圖透過信

仰整合來構建一個更好的「善世」。特別是在直面西方列強的入侵和

基督教等西方宗教的衝擊，本土傳統文化更陷入內外夾擊的生存危機，

所謂「保國、保教、保種」的呼聲雖然有些危言聳聽，卻是亂世時代

的一種文化集體意識的吶喊。因此，「宗教救渡運動」堪稱是一個保持、

延續和復興傳統文化的有組織、有效應的文化行動，以尋求整體的社

會文化秩序的恢復。而民國時期政治混亂、軍閥混戰、社會矛盾重重，

人民生活水深火熱，使得一批救渡團體有更多的機會來表達普世救世

和個體救贖的觀念，並在各階層快速地發展信徒，以期應世救劫，普

度眾生。

民國時期一貫道宣揚「挽世界為清平，化人心為良善，冀世界為

大同」的願景，宣導「真儒復興」和「三期末劫」觀念，一方面是對

當時陷入失範狀態之社會（即空前未有之浩劫）的文化反應，欲使人

們「闡揚一貫以醒世」，以期維護、重建某種舊傳統的文化自尊；另

一方面也是針對殖民主義體系和西來新文化的消極的防護、抵禦。對

於從舊社會脫離出來的軍政商等職業的中上階層而言，一貫道滿足了

其對傳統文化模式的依戀和想像。理性化的儒學重溫和靈性化的扶鸞

聖訓，皆能暫時消解其在文化上的懷舊、失落情緒；而對於在貧困線

掙扎的中下階層而言，一貫道宣揚的「罡風掃世」、「救世消劫」的

觀念，在喚起傳統道德的反省之際也減輕了他們的挫折感、被剝奪感

（Deprivations）。一貫道在民國期間能席捲中國大陸各個地區，信

徒遍佈三教九流，達千萬人之巨，決非是一種偶然。

誠如楊慶堃分析的，「當已確立的社會和政治秩序無法提供危機

的解決方案，而人們又困惑於何去何從時，教派運動站出來允諾給人

們救世的答案，於是就導致了與政府緊張局面的產生」，75 民國時期一

貫道和其他宗教救渡團體一樣，在不同政治勢力相互角力的大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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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揚「末劫收圓」和「回歸彌勒家園」的願景，「大開普渡」之門，

既充滿強烈的入世和批判的終極情懷，又帶有某種復古的保守情緒，

而難免被捲入各式的妥協、紛爭和反抗，甚至成為被政治利用的對象。 
76 特別是有些教門以「革命劫」、「赤花劫」、「掃滅劫」等名詞來暗

指辛亥革命以來的內戰和外寇等亂世，也必然造成宗教救渡團體與各

類執政勢力的高度張力關係。77 在國共兩黨連續開展的反宗教、反迷信

運動以重鑄國民精神和新建民族國家的潮流中 78，一貫道等救渡團體的

多舛命運（如以「反動會道門」的名義「告終」），也清晰地展示了

兩種「根基性」的民族主義思潮（接緒道統和反文化傳統）面對文化

移入的不同態度和實踐方式，以及現代中國之本土運動的多樣性、複

雜性。一貫道終究因 1949 年中國大陸新政權建立而嘎然而止，儘管這

是新政權為重建社會政治秩序而不得不選擇的文化革命路徑，但並不

意味著這場宗教救渡運動已經結束其歷史使命。

二、一貫道與臺灣地區宗教本土運動的存續

1945 年之後一貫道所寄生的臺灣地區，無疑面臨著劇烈的社會和

文化變遷態勢。在直面日本殖民主義所造成「文化殖民化」（如皇民

化運動、寺廟整理運動）或「文化壓迫感」的處境，以及因應兩岸分

治而出現的美國及其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強勢在場，如何開展「復興

中華文化」運動「去日本化」，並減輕西方文化（特別是基督教）來

所帶來的文化衝擊，不僅是執政當局為維護一個邊陲政權所要關注的

 

75. 楊慶堃：《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範麗珠等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2007，第 208 － 209 頁。

76. 李世瑜在 1940 年代的《一貫道調查報告》批評一貫道「一直是與官方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其內容滲透著深厚的政
治色彩，或者說是日寇用來統治和愚化我國人民的工具之一」。參見氏著：《現在華北秘密宗教》（增訂本），臺北：蘭
台出版社，2007，第 45 頁。

77. 陳進國：《外儒內佛——C 縣歸根道（儒門）經卷及救劫勸善書概述》，載氏著：《隔岸觀火：泛台海地區的信仰生活》，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第 266 頁。

78. 關於民國時期反宗教運動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可參見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
王憲明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第 85 － 1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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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更是民間社會的一種「文化自覺」，以尋找或回歸失落的「中

華性」，並重建傳統的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事實上，日據時期，臺

灣民間社會為因應日本殖民統治和「皇民化運動」、「寺廟整理運動」

而興起的「儒教運動」（以善社、鸞堂為代表的「宗教性儒教」）79，

積極宣講保存漢文化，堪稱是一種典型的宗教本土運動或宗教救渡運

動。這個運動也一直延續到戰後。80 

此外，面對中國大陸延續五四「反封建」的傳統，並積極推動共

產主義「新文化」意識形態，臺灣社會也需要重構或歸屬於一種道統

譜系符號，以復興或保存所謂花果飄零的中華文化之正統，因此各階

層都有相當一部分的成員捲入了「存續」這個傳統的自覺行動之中。

特別是針對兩岸政治軍事對峙局面，以及臺灣所進行的經濟革新和商

業全球化的歷程，人們同樣需要一種傳統的創新性復歸，來重建社會

的文化規範、價值標準和生活方式。在這個意義上，臺灣風起雲湧的

人間佛教運動、快速興衰的軒轅教、慈惠堂或儒宗神教等宗派，都可

以納入宗教本土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1970 年代臺灣經濟起飛之後，

這場宗教運動也是臺灣捲入全球化浪潮的一種文化反應和文化再造。

其中，知識份子群體（如牟宗三、唐君毅、方東美、徐複觀）所代表

的「學術性儒教」（文化儒教徒），以及地方社會所形成的「民間性

儒教」（生活儒教徒）和「建制性儒教」（宗派儒教徒）的實踐無疑

具有相當的影響力。81  

顯然，一貫道一系列「道運庶民」的理念和道德理性實踐，一定

程度上滿足了光復之後臺灣在面對急劇的社會變遷中進行文化重整的

迫切需求。82 李亦園指出，臺灣的一貫道屬於儀式上「回歸本位」色彩

79. 參見李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的結社與活動》，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

80. 如李世偉：《海濱扶聖道：戰後臺灣民間儒教結社與活動（1945 － 1970）》，載《民俗曲藝》第 172 期，2011 年 6 月，
第 205 － 227 頁。

81. 筆者在《中華教：當代儒教的三種實踐形態》（陳明主編：《原道》第十六輯，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一文中，
將儒教分為學術性儒教（文化性），民間性儒教（彌散性）、建制性儒教（制度性）三種實踐形態。

82. 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在 2008 年 12 月 27 日高雄六龜一貫道寶光建德神威天臺山道場落成啟用典禮致詞時表示：「一貫
道最成功的特色之一，就是徹底的將中華文化儒家思想生活化。一貫道不只是一種信仰，更是一種道德、一種品行、一種
生活哲學。」 參見臺灣一貫道總會網站：http://www.ikuantao.org.tw/modules/articles/article.php?i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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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厚的「道德複振教派」（Moral Revivalistic Sects）。83 因此，

作為臺灣一種很特殊的文化變遷現象，一貫道是臺灣民間社會在面對

內外及兩岸的文化衝擊下，企圖恢復和延續中華文化傳統（特別是儒

家生活文化）的宗教結社運動，更是日據時期臺灣本土儒教運動的聖

脈延續和創造性的發展，儘管二者所面對的文化衝擊對象不一樣。84 

站在他者的眼光來看一貫道這個仍在漫延的宗教救渡運動，我們

借用其內部的真誠表述更為傳神—一貫道「是以中華文化的傳承者、

發揚者與創新者自許」，「以再振中華文化之正宗為本，並身體力行，

道傳全球，以期『挽世界為清平，化人心為良善，冀世界為大同』。

這正是中華文化的本懷與願景，也正是一貫道念茲在茲的傳道精神與

理想」。85 當然，面對 1990 年代以後臺灣越演越烈的本土化浪潮，國

家認同與文化認同究竟是「藕斷」還是「絲連」成為無法繞開的議題。

直面「中國（華）性」的迷失與陷落，也在拷問臺灣人對於中華文化

的自我定位。一貫道在此特殊處境中如何繼續長袖善舞，則是另外的

嚴肅話題。86

83. 李亦園：《李亦園自選集》，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2，第 208 頁。

84. 宋光宇指出，一貫道能在臺灣快速地被接受，與臺灣原有的鸞堂系統頗有關係。一貫道的扶乩與宣講儒學方式剛好契合了
臺灣原有的鸞堂信仰形態，一貫道所宣講的儒學，比原有的鸞堂更有系統，也比鸞堂更嚴格地要求身體力行，深深地滿足
了多年來臺灣對儒有學有所企求的人士。參見宋光宇：《一貫真傳（一）——張培成傳》，臺北：三揚印刷企業有限公司，
1998，第 342 － 343 頁。

85. 李玉柱：《還原事實的學術良心》，載宋光宇：《天道鉤沉》（修訂本），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第 3 頁（再
版序）。

86. 丁仁傑認為，一貫道在臺灣的成功是「文化性原教旨主義」建構的結果，一貫道讓臺灣人既感受「自居於中華文化正統的
捍衛者和復興者」，又處在「正統已經被邊陲化」的焦慮感之中。但丁氏又稱，一貫道是「中華文化對於臺灣的由下而上
的文化殖民」的成功實例，「終帶有深厚的中國的道統的意味」。此說則不敢苟同。臺灣一貫道的宗教復興運動，只是中
國大陸之宗教本土運動的延續和發展，是一種以中華傳統文化為重整目標之混合性的宗教救渡運動，而非代表一種以外來
文化為重整方向的理性本土運動。「文化殖民」的解釋暗含著臺灣文化與中華文化割裂性的價值判斷，亦無法解釋日據時
期臺灣的漢文保存運動，特別是透過鸞堂、詩社、祭孔等管道努力保存傳統文化的「儒教運動」。何況「文化性原教旨主義」
與「文化殖民」本身就是一個衝突的說法。參見丁仁傑：《一貫道的經典運用及文化性原教旨主義之建構：一個聖典社會
學的初步考察》，載陳支平主編：《一統多元文化的宗教學闡釋：閩台民間信仰論叢》，第 53 － 9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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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貫道與東南亞華人（族）宗教本土運動的勃興

（一）東南亞華人宗教本土運動的實質

據李亦園判斷，20 世紀初，在新馬和印尼華僑社會中，出現過

很多復古的宗教運動，「企圖利用宗教以及中國傳統道德的力量，以

一種救世和愛民的態度團結各地方群的華僑，以便建立一健全的華人

社會，來對付殖民政府的壓力」。如 20 世紀初印尼華僑社會孔孟學

說的復興和孔教組織的出現，是在地華僑為應對異族壓力和荷蘭殖民

統治壓力的產物，屬於一種理性的復古運動，並演變為一種民族運

動。而東南亞的德教會就是一種以統攝中國固有道德為號召的復古

（Revivaltsic）運動，從其活動和宗旨來看，近乎理性，但就其信奉

的神明及扶乩儀式而論，則屬於巫術性的復古運動。87 當然，本世紀初

期直至二戰結束，東南亞華人社會為應對殖民壓力和異質文化的擠迫

而興起的宗教本土運動，也包括像真空教（空道教）88、先天道 89、歸

根道、同善社 90 等等從中國本土傳入的各種宗教救渡團體。91

如果說 20 世紀早期東南亞華人社會的宗教本土運動針對的主要是

殖民主義和異族力量的目標，那麼戰後的一貫道的傳入並形成方興未

艾的宗教復興格局，則同當地其他頑強延續的宗教救渡團體一樣，毋

寧說是在地華人為重構自我的華族認同的後果之一，即主要應對新建

立的「民族－國家」所強化的種族主義歧視（如馬來西亞、印尼），

或越漸強勢的伊斯蘭教文明的壓力（馬來西亞、印尼），或為反抗在

地的非華族社會的同化作用（泰國、印尼），或為應對西方文化侵蝕

87. 李亦園：《李亦園自選集》，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2，第 139 － 142 頁。

88. 參見羅香林：《流行於贛閩粵及馬來亞之真空教》，香港學社，1962；陳進國：《困境與再生：泰國華人空道教調查》，
載氏著：《隔岸觀火：泛台海地區的信仰生活》，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

89. 遊子安：《道脈南傳：20 世紀從嶺南到越南先天道的傳承與變遷》；危丁明：《吾道其南：先天道在泰國的流播》，載金澤、
陳進國主編：《宗教人類學》第 2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90. 王琛發：《馬來西亞客家人的宗教信仰與實踐》，吉隆玻：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2006。

91. 關於馬來西亞華人宗教的研究史，可參見蘇慶華：《馬來西亞華人宗教史概述》，載《馬新華人研究：蘇慶華論文選集》（第
一卷），吉隆玻：馬來西亞創價學會，2004；蘇慶華：《東南亞華人民間宗教研究史概述》，載《馬新華人研究：蘇慶華
論文選集》（第二卷），吉隆玻：聯營出版（馬）有限公司，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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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復歸儒家文化或華教體系（新加坡）等等。當然，東南亞華人社會

並非鐵板一塊，各國華人關於傳統文化的被剝奪感、受挫感或苦難感

各有差異性，其捲入的宗教本土運動各有差異性。在受同化壓力最強

的華人社會，宗教本土運動的張力也就相對越高，其持續性也就相對

更長，如印尼的孔教復興運動。

戰後東南亞各國的華人（華族）作為區域的少數族群，經歷了一

個社會、政治和文化層面的「本土化（在地化）」和公民身份認同的

轉變過程（即從「落葉歸根」的移民心態到「落地生根」的公民意識），

在異質多元的文化衝擊下更是出現許多的社會文化變異的現象。儘管

新加坡華人或新加坡人、馬來西亞華人（華裔）或華裔馬來西亞人、

泰國華人或華裔泰國人、印尼華人或華裔印尼人等等公民意識的落實

不再是主要問題，但其中夾雜的以華人或華裔為象徵符號的文化／族

群認同，卻仍然是區域內華人社會所必須加以再審視的複雜問題。92 在

宗教自由政策的遮羞布還蓋在多國憲法紙面的情境下，那些以復歸和

存續傳統之精華的宗教救渡運動，成為相當一部分的華人之有組織和

有意識的文化選擇。

（二）麻六甲海峽周邊華人社會的歷史處境

我們以戰後麻六甲海峽周邊的印尼、馬來西來、泰國、新加坡等

國的華人社會面對的歷史處境為例，略作鳥瞰其宗教本土運動的孕育

過程。

92. 當然，南洋華人在漂泊過程中「落地生根」的意識，也體現在各類漢人族譜所記錄的《遷流詩》或《認祖詩》：「駿馬堂
堂出異方，任從隨地立綱常。年深外境猶吾境，身處他鄉似故鄉。朝夕莫忘親命語，晨昏須薦祖宗香。但願蒼天垂庇佑，
三七男兒總熾昌。」 他鄉、外境最終可以做故鄉、吾境，但來自原鄉的文化鄉愁卻是永恆的依戀（隨地立綱常，莫忘親命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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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印尼

早期的荷蘭殖民者採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以推動華人的同化。

從 1965 年開始的蘇哈托政權，實行所謂「新秩序」，實施了長達 30

多年的一系列排華、反華、強迫同化華人的國策。在華文教育方面，

印尼華人則不像馬來西亞華人幸運，1966 年 3 月所有的華文學校被封

閉，並嚴厲禁止使用華語、華文。印尼政府於 1967 年還公佈了《關於

華人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第 14 號總統決定書》，聲稱華人的宗教習

俗成為華人同華的障礙，禁止華人在公共場所舉行宗教儀式和傳統節

慶。但印尼政府囿於憲法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未完全禁制華人

宗教，又號召華人放棄孔教、道教，改信伊斯蘭教、基督教或天主教。

諸如孔教一直受到政府的打壓而不被承認是合法宗教，孔教在宣教中

也只能使用印尼文。至今印尼孔教教徒還罕見受過華文教育，能說華

語的。93 

但是，語言上的同化並不意味著文化上的同化。存有一線生機的

華人宗教文化仍然是一個抵制全面同化，形成隱性反抗的力量，成為

華人「掩護學習和使用華文的場所」，而大量採用印尼語言的宗教書

籍日後居然吊詭地變成向「泛馬來族群開展開文化對話的先機」。94 從

針對早期的殖民主義到後來民族─國家的種族歧視，印尼華人的宗教

本土運動面對的正是一種被迫接受同化又反同化的文化膠著狀態，從

而強化了他們對瀕臨滅絕的傳統文化的另類堅守。這也是印尼化的孔

教運動得以持續百年的主要根源之一。

93. 參見王愛平：《印尼孔教研究》，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0，第 86 － 87 頁，175 頁。

94. 王琛發：《走出無奈：回顧印尼華人在同化壓力下的宗教傳播》，發表於第四屆「文學傳播與接受」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
東華大學，2010、3、26 － 27。感謝王琛發提供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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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馬來西亞

二戰後英殖民政府為應對馬共而推動的「分而治之」的種族隔

離政策—華人新村運動，造成了「華教」的舉步維艱和華人文化的碎

片化。在英國殖民者撤出後，儘管華人團體（如馬華公會）也是參與

1960 年代馬來西亞獨立建國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獨立後的馬來西亞所

採取的照顧土著特權（包括後來的新經濟政策）以及強化伊斯蘭為國

教的政策，給華族社會帶來極大的生存和發展的壓力，更需要一種文

化上的整合力來解除精神之危機。95 這種夾雜在同化與反抗之間的文化

衝擊狀態，引發華人在族群和文化認同上的本土運動。就像馬來西亞

華人的「族魂」—林連玉（1901 － 1985）等代表的華社精英堅持「民

族平等，語言平等」理念，矢志不渝地推動爭取華人「公民權益」運

動和維護華教（華人教育）的護根運動 96，都是一種理性的本土運動，

以尋求華人之種族和文化的保存與接續。而宗教文化的救渡運動也是

一類重要的途徑。其中，德教與一貫道都扮演了相當有趣的角色。

3. 泰國

二戰後，在「馬共」成為泰國南部的抗爭勢力及反共潮流的背景

下，泰國華人社會也經歷一個從壓制、歧視到鼓勵同化的在地化過程。

由於沒有排他性極強的伊斯蘭文化給華人帶來的張力，加上泰華通婚，

以及堪稱「公民宗教」的佛教信仰的普及，泰國更是被普遍譽為對華

人「同化」最為成功，「同化」程度最深的國家。然而，隨著東盟國

家華人區域網絡的構建，以及中國對東盟國家的影響日漸擴大，泰國

「華人性的迷思」同樣不同程度的存在，華語的暫時缺場構成了一種

永恆的鄉愁。特別是在泰國南部，由於伊斯蘭分裂勢力的存在，也強

化了當地華人的自我認同。

95.（馬）林廷輝、宋婉瑩：《馬來西亞華人新村 50 年》，吉隆玻：華社研究中心，2002。

96.（馬）李亞遨主編：《族魂林連玉續編》，吉隆玻：林連玉基金，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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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加坡

自 1960 年代獨立建國後，新加坡在構建自身的公民身份認同的過

程中，也導致以中國為依歸的華文教育體系的衰弱。由於華人為多數

族群，新加坡的多元種族政策更是在相當程度上淡化了中華文化的宣

揚，並加強了對傳統民族社團（如地緣和血緣組織）的改造和取代的

速度。97 就像新加坡某國會議員所說，「我們是個以華人為主的多元種

族社會，卻處在一個以回教徒為主的多元種族群島」。98 然而，華人社

會在中西文化之間「兩頭不著岸」的尷尬狀態，追問「我是誰」的困

境更包含了「華人性的迷思」，並涉及對自己的種族遺產和文化的反

省與審視，以及為這一文化的世界定位等。99 

（三）宗教本土化運動中的一貫道與孔教、德教

1. 一貫道傳道「南洋」

東南亞各國（傳統華人眼中的「南洋」）的一貫道傳入的路徑有

三類：一是 1949 年後從雲南進入緬甸、泰國、印尼和寮國（老撾）；

二是 1950 年後從香港傳入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上述兩條路徑都

未有較成功的道務拓展；三是從臺灣傳播過去，主要集中於1970年代，

大約有 70 幾條大小組線。其中有 30 幾個組線都建立了自己的佛堂體

系，是整個東南亞一貫道的主線。目前，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柬

埔寨都設有本國的一貫道總會。100 

97. 曾少聰：《漂泊與根植：當代東南亞華人社族群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第 261 － 265 頁。

98. 劉宏：《戰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本土情懷‧區域網絡‧全球視野》，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第 7 － 11 頁。

99. 劉宏：《戰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本土情懷‧區域網絡‧全球視野》，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第 24 頁。

100. 關於一貫道在東南亞的傳播情況，可參見慕禹：《一貫道概要》，第 141 － 192 頁。臺北：靝巨書局，2002，第 217 －
218 頁；北林編著：《白陽道脈薪傳錄》，臺北：明德出版社，2008，第 512 － 571 頁；宋光宇：《天道鉤沉》（修訂版），
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第 211―224 頁。為省篇幅，以下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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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是東南亞華人最多的國家，大約 1970 年代，臺灣一貫道各組

線就適時地拓展道務，主要有發一崇德、發一慈法廣濟、寶光元德等

20 多支線在開拓。由於印尼華人不諳華語，加上種族歧視政策尚未消

除，一貫道最初的傳道困難重重，道務延至 1996 年「一貫道基金會」

成立後才發展最速。2000 年成立總會，則正式成為合法宗教。2001 年

印尼取消了華語、華文之禁令，一貫道的道務拓展更具遠景。據慕禹

的記錄，遲至 2001 年，臺灣有近百名點傳師在此傳道，成立上百家公

堂，上千家堂，成為當地最大的華人宗教。

馬來西亞的一貫道主要是 1970 年代開始得到較大規模的擴展，目

前有已遍佈 13 個州的華人社區，也有部分印度人加入一貫道。如寶光

建德道場現在有 1000 多處佛堂、發一崇德吉隆玻道場中心附屬有 500

多個公共佛堂及 800 多所家庭佛堂、興毅道場有 1000 多壇。一貫道謹

守不向信奉伊斯蘭的馬來人傳道之規矩，故而其道親的族群性特徵相

當的凸出。特別是一貫道對中華文化的推廣，使得舉步維艱的華文教

育得到一定程度的補償。一貫道還參與大量社會公益活動，成為強化

華人或華族認同的重要社會力量。

泰國則是一貫道在海外擴展最有成績的國家，也是從 1970 年傳入

的，約有近 30 條組線是從臺灣傳去，大約有 7000 多間佛堂，有一半

以上是發一崇德的道場。一貫道在泰國取得成功的原因，一則是滿足

了當地華人重新學習中華文化的需要，二則是其三教歸一的個性與當

地主流的佛教信仰較少有排斥性。

新加坡一貫道也主要是 1970 年代從臺灣傳過去的。主要有寶光健

德、發一崇德等 15 條組線，現在約有 3000 多間家庭佛堂，對當地華

文教育的推廣有相當大的助力，而家庭實踐也帶動新加坡人對現代社

會生活的儒家化的認同。

2. 印尼孔教、德教會與一貫道之比較

討論東南亞華人宗教本土運動的特性，有必要對一貫道和印尼孔

教、德教會略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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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印尼華人之持續性的宗教本土運動，印尼孔教充分體現了結

合復古（Revivaltsic）和存續（Perpetuative）的因素，其以儒家經

典為教義宗旨，設立了一整套禮敬、祭祀、宣道的儀軌及人生禮儀，

實行教職級別制，以天、孔子、祖先等為祭拜對象。顯然，印尼孔教

展示的是華人宗教本土運動的一種相當理性化的進路。然而，它並沒

有像其他救渡宗教團體一樣，具有強烈的末世救劫的觀念、綜攝主義

（syncretism，融合主義）的色彩、強烈的靈性主義或神秘主義的需

求，以及創教的先知或卡理斯瑪型的魅力人物。

至於一貫道，同樣重視儒家聖教經典的宣講，這點與孔教差異不

大；但又宣導五教同宗，供奉諸仙神聖，顯示出既重文化主體性，又

兼具多元性、包容性的品格；其推崇的借竅扶鸞等靈性感知，也給予

最初不通華文的華人更為直接的信仰體驗；至於其宣揚的末世救劫觀

念，也契合印尼華人關於種族歧視甚至屠殺的百年苦難記憶。這些宗

教特性，正是一貫道在印尼政府針對印尼華人的同化政策放鬆之後得

以勃興的主因。同時，一貫道的靈性信仰方式和「新教化」的強組織

形態、各組線相對強勢的「核心卡理斯瑪權威」，亦有益於道親對於

教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至於德教會，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都是重要的傳播地，屬於

一種由多種傳統信仰派系整合而成的聯合性宗教結社，主要是本地華

人的善社、鸞堂的系統，也包括一些早期在海外佈道的同善社系統。

德教會又是一個重視施醫賑藥、賑災救難的宗教慈善機構。其中，

紫系（1952 年）、濟系（1952 年），贊化系（1957 年）都是在英殖

民者退出大馬前夕創立閣堂的，而振系也成型於 1965 年。但德教會

的整合主要是 1970 年代以後。德教同樣主張五教同宗，並奉關帝聖

君「玉皇大天尊」，以統領五教教主及諸佛仙真之「德德社」。德

友遵從「十章八則」和「七大信條」101，並非純粹是「巫術性的復古

運動」（Revivaltsic Nativism），也表現出強化理性的存續運動

（Perpetuative Nativism）色彩。比如紫系和贊化系先後聲明「封

鸞」，轉以宣導道德主義和慈善公益；而振系、濟系以及部分的紫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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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排斥帶有靈性色彩的扶鸞訓示活動。其中像「馬來西亞德教聯合

會」屬下十八閣就因鸞訓「焚盤化柳，永不復鸞」，而轉向重視社會

公益和施醫賑藥，走理性化的宣道之路。在信眾組成結構方面，德教

會相對的單一化和封閉性，其德友主要以潮汕人為主，帶有較強的地

緣性宗教社團的色彩，因此也相應地限制其區域性的拓展速度。當然，

德教會突出宗教性的地緣社團色彩，又是對現代民族國家試圖解構族

群性社團的一種文化反制，從而使得德教會閣也帶有熟人社會的「社

區宗教」的樣式，並進一步走向「神廟化」；德教更沒有像孔教、一

貫道一樣，具有專業的傳教士和教職階級，以及定期的經典宣道活動；

德教和印尼孔教一樣，同樣缺少帶有「卡理斯瑪權威」的創教或派系

領袖，因此也不存在一般救渡團體之領袖超凡魅力常規化或例行化的

問題。在東南亞華人社會中，德教「弱卡理斯瑪」的組織形態、以次

級性的「亞族群」—地緣社團為主導的聯結模式，儘管大大地限制了

德教會的拓展空間，卻有效地維繫了各地德教會閣一種作為熟人社會

的社區宗教傳承的穩定係數。

最近，德教會的區域發展也有一些獨特的例子。澳門德教會濟修

閣和香港「東井圓佛會」的負責人林東先生，就是一位具有「卡理斯瑪」

魅力的慈善家，在東南亞德教會內部擁有一定的聲譽，儘管他同樣無

法對德教鬆散而缺乏中心教義的整體格局帶來具有真正統合性質的影

響，而各地德教會至今也不見得接受林東以「宗教師」或神啟者的身

份來說話。但作為一個新興宗教團體，隨著林東年紀的增大，濟修閣

和「東井圓佛會」已面臨著如何從「卡理斯瑪權威」向「法理型權威」

的轉化問題。不過東井圓的案例堪稱是一種特例。

101 德教會的教義：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智等十德（又名十章），為同德修身進德的中心思想；不欺、不偽、
不貪、不妄、不驕、不怠、不怨、不惡等八則，為同德日常生活中的德行標準。七大信條：教不離德、德不離身；不欺不偽、
不貪不妄、不驕不怠；毋侵損相害、無是非訟擾；持志潔淨、怡愉自得；父慈子孝、兄友弟親、夫義婦順；戒酒、戒淫、戒煙；
立身行道，揚名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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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印尼孔教相比，德教、一貫道都是一種綜攝性（Syncretism）

色彩濃厚的宗教救渡團體，在教典教義、扶鸞儀式、慈善公益、派系

聯合等方面都有相當程度的同質性。在有限的華人宗教市場中，一貫

道與德教的傳播網絡具有相當程度的重疊性，必然形成一定的競爭格

局。而孔教和一貫道對信徒有較強的儀軌規範（如一貫道的授受三寶，

辦道誓願等等），而德教的規範性更弱一些，因而德友對教團的委身

依附程度、同心認同強度顯然不如一貫道。當然，地緣認同一定程度

上彌補這種宗教委身方面的不足。由於遠離臺灣本土社會，東南亞一

貫道各組線在走向在地化過程中受到「核心卡理斯瑪權威」的直接影

響畢竟較弱化，從而使得道場組織的平權化、體制化的色彩更為普遍。

綜上所述，在當下的東南亞華人社會中，我們至少可以劃分出三

種「以儒為宗」的宗教本土運動：

（1）理性化的、綜攝主義色彩不強的類型。如印尼孔教。至於東南亞

的左翼（入世）佛教運動（Engaged Buddhism，像慈濟功德會、

創價學會），是否納入其中討論，另當別論。

（2）綜攝主義色彩較強、組織擴張性較弱的類型。如德教。

（3）綜攝主義色彩較強、組織擴張性較強的類型。如一貫道。

不過，我們都可以將三者視為現當代海華人社會或「文化中國圈」

方興未艾的宗教本土運動，是在地華人的一種「回心的抵抗」，藉以

因應殖民主義或異族統治之壓力及異己文化力量之持續的衝擊；另外，

三者也都是「文化中國圈」儒教復興運動的主要宗教結社形式之一。

因此，我們對於「儒教」的理解，應該視之為「複數」的範疇和一種「累

積的傳統」，而非只是簡單的「一個宗教」。無論我們如何評判這些

宗教救渡團體的作用，它們都參與了「文化中國圈」裡的族群、邊界

與身份的界定，乃至於影響著那些信仰成員的慣常的身體姿勢，還有

文化的日常表情。( 本文未完待下期 )




